
第 十 八 篇 劳 动 人 事

改 革 开 放 后 ，特 别 是 市 场 经 济 体 制 逐 步 建 立 ，劳 动 和 社 会 保 障 工 作 由 侧 重 管 理 城 镇 国  

有 企 业 的 劳 动 工 作 ，转 向 综 合 管 理 全 社 会 的 劳 动 事 业 ，建 立 统 一 、开 放 、有 序 的 劳 动 力 市  

场 ;由 主 要 运 用 计 划 指 标 、行 政 审 批 手 段 管 理 劳 动 力 ，转 向 主 要 运 用 经 济 与 法 律 手 段 ，通过 

市 场 机 制 和 必 要 的 行 政 手 段 ，实 现 劳 动 力 资 源 合 理 配 置 ；由 直 接 对 劳 动 工 作 实 施 微 观 管  

理 ，转 向 以 宏 观 指 导 为 主 ,加 强 协 调 指 导 、监 督 检 查 和 社 会 服 务 。

县 人 事 管 理 部 门 贯 彻 执 行 国 家 、省 、市 人 才 人 事 管 理 政 策 法 规 ，结 合 岳 西 实 际 ，推进入 

事 制 度 改 革 ，实 施 人 才 资 源 规 划 、开 发 工 作 ，组 织 各 类 人 才 流 动 和 智 力 交 流 ，发 展 、依 法 规  

范 和 管 理 县 人 才 市 场 ，为 县 域 经 济 发 展 提 供 智 力 支 持 和 体 制 保 障 。

第 一 章 劳 动

1977年 1 月 ，撤 销 县 民 劳 局 ，分 设 劳 动 局 。县 劳 动 局 作 为 县 政 府 综 合 管 理 劳 动 和 社  

会 保 障 职 能 部 门 ，主 要 职 责 是 贯 彻 执 行 国 家 关 于 劳 动 力 管 理 、劳 动 就 业 、职 工 工 资 与 劳 动  

报 酬 、企 业 职 工 保 险 福 利 、职 业 技 能 开 发 、劳 动 争 议 仲 裁 、劳 动 监 察 等 方 面 的 方 针 政 策 和 法  
律 、法 规 ，服 务 企 业 ，发 展 经 济 。1994年 后 ,经 县 政 府 批 准 ，相 继 成 立 县 劳 动 力 市 场 、社会 

保 险 事 业 管 理 局 、劳 动 就 业 管 理 局 、医 疗 保 险 事 业 管 理 局 、农 村 和 社 会 养 老 保 险 局 、机关事 

业 保 险 局 以 及 失 业 保 险 所 、职 业 技 能 鉴 定 站 、劳 动 监 察 大 队 、劳 动 争 议 仲 裁 办 公 室 ，成立县 

劳 动 鉴 定 委 员 会 、县 劳 动 技 校 等 ，全 县 劳 动 和 社 会 保 障 工 作 逐 步 走 向 法 制 化 、规 范 化 。

第 一 节 就 业 安 置

招 工
1984年 前 ，各 企 业 单 位 用 工 ，都 是 由 劳 动 部 门 根 据 计 划 统 一 招 收 录 用 。 由 于 每 年 都  

有 大 批 非 农 业 户 口 的 初 、高 中 毕 业 生 到 农 村 参 加 生 产 劳 动 锻 炼 ，每 年 的 招 工 对 象 基 本 是 这  
些 在 农 村 锻 炼 两 年 以 上 ,年 龄 在 16 周 岁 的 未 婚 青 年 和 符 合 安 置 政 策 的 复 退 军 人 。

1984 ~ 1985年 ，推 行 劳 动 用 工 制 度 改 革 ，全 县 试 招 合 同 制 工 人 200名 。 1986年 ，国营 

企 业 招 用 工 人 一 律 实 行 劳 动 合 同 制 ，当 年 招 收 合 同 制 工 人 6 7 人 。1986 ~ 1992年 ，全 面推



行 合 同 用 工 制 度 ，改 变 过 去 由 劳 动 部 门 统 招 统 配 的 做 法 。企 业 招 用 工 人 ，必须在国家劳动 

工 资 计 划 指 标 内 ，由 劳 动 局 申 报 省 劳 动 厅 批 准 ，面 向 社 会 公 开 招 收 ，全 面 考 核 ，择 优 录 用 。 
1993年 10月 ，全 面 推 行 劳 动 用 工 优 化 组 合 ，实 行 全 员 合 同 化 管 理 ，到 年 底 ,全 县 国 营 企 业  

劳 动 合 同 制 覆 盖 面 达 96% , 与 企 业 签 订 合 同 的 职 工 人 数 3500人 ，占 职 工 人 数 的 96% 。 同 

年 组 建 成 立 劳 动 力 市 场 ，许 多 城 镇 劳 动 力 通 过 劳 动 力 市 场 实 行 双 向 选 择 就 业 。 1994年 12 

月 ，省 政 府 发 出 《批 转 省 劳 动 厅 关 于 我 省 企 业 实 行 劳 动 合 同 制 意 见 的 通 知 》，县 劳 动 局 于  
1995年 4 月 出 台 实 施 方 案 。1995年 8 月 ，县 政 府 召 开 全 县 企 业 实 行 全 员 劳 动 合 同 制 、深 

化 社 会 保 险 制 度 改 革 动 员 大 会 ，进 一 步 完 善 和 发 展 劳 动 合 同 制 ，用 工 计 划 管 理 制 度 逐 步 退  

出 历 史 舞 台 。到 1995年 底 ，有 125家 企 业 、7536名 职 工 实 行 劳 动 合 同 制 ，分 别 占 已 有 企  

业 、职 工 总 数 的 7 4% 、80% 。

1996年 后 ，全 县 主 要 通 过 劳 动 力 市 场 招 用 劳 动 合 同 制 工 人 ，初 步 形 成 政 府 引 导 就 业 、 

市 场 调 剂 就 业 、劳 动 者 自 主 择 业 的 市 场 就 业 、竞 争 上 岗 就 业 机 制 。

表 18.1. 1
岳 西 县 1987 ~ 2002年招工就业安置情况表

下 岗 职 工 再 就 业

1990年 代 ,随 着 企 业 改 革 的 深 入 ，计 划 经 济 管 理 模 式 逐 渐 被 打 破 ，竞 争 上 岗 、择 优录 

用 、奖 勤 罚 懒 、优 胜 劣 汰 和 优 化 劳 动 组 合 的 用 工 机 制 逐 渐 形 成 ，部 分 人 员 下 岗 待 业 ;逐 年 有  

部 分 企 业 关 闭 停 产 ，导 致 失 业 人 数 上 升 。在 经 济 转 轨 时 期 ，为 促 进 社 会 稳 定 ，巩 固 企 业 改  
革 成 果 ，解 决 下 岗 职 工 基 本 生 活 和 再 就 业 问 题 ，中 共 中 央 、国 务 院 于 1998年 下 发 《关于切



实 做 好 国 有 企 业 下 岗 职 工 基 本 生 活 保 障 和 再 就 业 工 作 的 通 知 》，明 确 目 标 任 务 和 政 策 措  

施 ,形 成 下 岗 职 工 基 本 生 活 保 障 制 度 。
1998年 11月 ，县 成 立 再 就 业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，在 县 劳 动 就 业 局 增 设 县 国 营 企 业 再 就 业  

工 作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 ，主 要 承 担 下 岗 职 工 就 业 和 再 就 业 的 管 理 工 作 ，颁 发 再 就 业 优 惠 证 和  

按 月 发 放 生 活 费 等 日 常 工 作 。
截 至 1998年 6 月 底 ,全 县 下 岗 职 工 总 数 为 1981人 （其 中 国 有 企 业 1010人 ，集 体 企 业  

823人 ，省 属 企 业 148人 ），占 职 工 总 数 16. 58% ( 低 于 全 国 17% ) 。全 县 失 业 职 工 总 数 79 

人 ，已 得 到 安 置 。全 县 共 安 置 下 岗 职 工 501人 （其 中 国 营 企 业 315人 ，集 体 企 业 106人 ）， 

尚 有 1480人 没 有 安 置 。至 2000年 ，全 县 有 8 个 企 业 主 管 部 门 成 立 再 就 业 指 导 中 心 ，50 

个 企 业 成 立 再 就 业 服 务 中 心 ，进 入 中 心 的 下 岗 职 工 累 计 1991人 ; 至 2002年 底 ，出中心的 

下 岗 职 工 1079人 ，累 计 实 现 再 就 业 657人 ，暂 滞 留 中 心 305人 。

按 照 “三 三 制 ”的 原 则 ,将 中 央 财 政 补 助 省 市 转 移 支 付 资 金 、县 财 政 用 于 国 营 企 业 下  
岗 职 工 基 本 生 活 保 障 资 金 及 社 会 筹 集 的 资 金 （含 失 业 保 险 调 剂 ），全 部 纳 入 县 再 就 业 专 项  

保 障 资 金 专 户 ，专 款 专 用 。1998 ~ 2003年 ,共 拨 付 下 岗 职 工 基 本 生 活 费 799. 5 万 元 ，确保 

下 岗 职 工 基 本 生 活 。

第 二 节 劳 动 力 管 理 与 培 训

1980年 代 开 始 ,随 着 经 济 体 制 改 革 和 市 场 经 济 的 逐 步 建 立 ，劳 动 部 门 采 取 一 系 列 有  

效 措 施 , 加 强 劳 动 力 的 管 理 与 培 训 。

劳动力管理

1998年 10月 ，县 政 府 出 台 《岳 西 县 劳 动 用 工 宏 观 调 控 与 管 理 的 暂 行 规 定 》，要 求 所 有  

用 人 单 位 (包 括 国 有 、集 体 、股 份 制 、三 资 、联 营 、民 营 等 各 类 企 业 ）招 用 人 员 ，应 当 遵 循 “先 

城 镇 、后 农 村 ，先 本 地 、后 外 地 ”的 原 则 ，一 律 纳 入 劳 动 力 市 场 ,按 规 定 程 序 办 理 各 项 手 续 。 

即 用 人 单 位 成 批 招 用 人 员 ,应 事 先 向 县 劳 动 行 政 部 门 提 出 申 请 ，出 具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等 有 关  

证 件 ，制 作 招 工 简 章 （包 括 用 工 数 量 、岗 位 工 种 、工 作 期 限 、招 用 条 件 、劳 动 报 酬 、社 会 保  

险 、录 用 办 法 等 ），用 人 单 位 与 录 用 人 员 依 法 签 订 劳 动 合 同 ，并 到 劳 动 部 门 办 理 录 用 、合同 

鉴 证 、养 老 及 失 业 保 险 手 续 ，用 人 单 位 应 优 先 招 用 退 伍 军 人 和 大 、中 专 毕 业 生 及 岳 西 技 校  

毕 业 生 、失 业 下 岗 职 工 ，严 格 控 制 使 用 农 村 和 外 地 劳 动 力 。实 行 外 出 人 员 就 业 登 记 卡 和 外  

来 人 员 就 业 证 制 度 ，有 计 划 地 清 退 农 民 工 ,尤 其 是 外 来 工 ，以 缓 解 就 业 和 再 就 业 的 压 力 。

清 理 整 顿 劳 务 中 介 组 织 ，实 行 职 业 介 绍 许 可 证 制 度 。严 格 退 休 审 批 程 序 ，企 业 职 工 和  

事 业 单 位 工 人 的 退 休 由 劳 动 和 社 会 保 障 部 门 审 查 批 准 ，党 政 机 关 和 事 业 单 位 的 工 人 由 劳  

动 部 门 调 配 ，规 范 职 工 流 动 秩 序 。

劳务输出

县域农业人口 3 7 万 人 ，占 全 县 人 口 的 91% ，人 均 拥 有 土 地 面 积 少 。 1980年 代 、1990 

年 代 ，全 县 农 村 约 有 富 余 劳 动 力 16万 人 。众 多 农 村 劳 动 力 闲 置 ，县 内 吸 纳 有 限 ，就 业矛盾 

突 出 ，直 接 影 响 到 农 民 收 入 水 平 的 提 高 和 生 活 条 件 的 改 善 。
县 政 府 提 出 实 行 劳 务 输 出 的 战 略 ，引 导 农 民 工 有 序 流 动 。1986年 ，批 准 在 县 劳 动 局



成 立 岳 西 县 劳 务 输 出 办 公 室 。1990年 代 初 , 外 出 务 工 农 民 形 成 的 “民 工 潮 ”遍 及 北 京 、上 

海 、深 圳 、东 莞 、杭 州 、汕 头 、泉 州 、南 京 等 地 。县 劳 动 部 门 先 后 在 北 京 、上 海 、江 苏 张 家 港 、 

福 建 泉 州 等 地 设 立 劳 务 输 出 办 事 处 ，开 展 劳 务 信 息 交 流 ，为 农 民 工 服 务 。
1993年 ，县 劳 动 力 市 场 中 心 在 南 园 建 成 。1994年 ，劳 动 部 门 先 后 在 2 8 个 乡 镇 建 立 劳  

动 服 务 站 ，负 责 本 地 劳 动 力 资 源 调 查 ，劳 务 输 出 情 况 登 记 、汇 总 等 ，全 县 形 成 以 职 业 介 绍 为  

龙 头 ，以 劳 动 力 市 场 为 中 心 ，以 乡 镇 劳 动 服 务 站 为 基 础 的 “相 互 衔 接 、上 下 联 动 、覆 盖 城  
乡 ”的 劳 务 输 出 组 织 网 络 。1995年 ，通 过 劳 动 力 市 场 中 介 机 构 向 经 济 发 达 地 区 有 序 输 出  

劳 务 人 员 2018人 。

2002年 3 月 ，县 政 府 成 立 岳 西 县 劳 务 输 出 协 调 领 导 小 组 ，统 一 协 调 全 县 劳 务 输 出 工  

作 。是 年 ，全 县 外 出 务 工 人 数 达 6. 3 万 人 次 ，其 中 通 过 劳 动 部 门 批 准 的 中 介 机 构 组 织 输 出  

的 约 2 万 人 次 ，全 县 劳 务 输 出 年 均 收 入 近 2 亿 元 。

劳动力培训

劳 动 部 门 组 织 开 展 劳 动 力 就 业 培 训 和 劳 务 服 务 企 业 管 理 人 员 上 岗 前 培 训 工 作 ，以提 
高 劳 动 者 素 质 。1987年 、1988年 办 各 类 培 训 班 17期 ，培 训 1153人 次 。1990年 代 ，进一步 

采 取 技 能 培 训 、岗 前 培 训 、特 种 作 业 培 训 、乡 镇 企 业 厂 长 经 理 培 训 等 ，对 所 有 待 就 业 、待输 
出 人 员 进 行 培 训 ，共 培 训 各 类 劳 务 人 员 3000多 人 。2001年 8 月 ，县 扶 贫 办 、财 政 局 、劳动 

局 联 合 下 文 ，开 展 对 农 村 贫 困 户 子 女 免 费 就 业 培 训 ，开 始 把 农 村 就 业 纳 入 城 乡 统 筹 工 作 范  
畴 。到 2002年 底 ,共 举 办 4 期 农 村 贫 困 户 子 女 就 业 培 训 班 ，培 训 人 数 847人 。凡 通 过 考  

试 、技 能 鉴 定 合 格 者 ，颁 发 国 家 劳 动 和 社 会 保 障 部 门 统 一 印 发 的 职 业 资 格 证 书 ，由劳动就 
业 部 门 统 一 安 置 就 业 。截 至 2002年 ，县 劳 动 就 业 机 构 先 后 与 县 教 师 进 修 学 校 、财 政 局 、扶 

贫 办 、商 务 局 等 单 位 联 合 培 训 电 子 、电 脑 、机 电 、财 会 、家 电 维 修 、缝 纫 、保 安 等 各 类 技 工  
8838人 ，为 2500名 下 岗 职 工 和 失 业 人 员 进 行 再 就 业 培 训 。

劳动技校

1989年 秋 ，县 劳 动 局 与 岳 西 师 范 、县 第 二 中 学 联 合 开 办 安 庆 市 劳 动 综 合 技 校 岳 西 分  

校 。技 校 逐 渐 实 行 发 展 职 业 教 育 与 职 业 培 训 双 重 体 系 、学 历 文 凭 与 职 业 资 格 证 书 并 重 制  

度 ，履 行 职 业 技 术 培 训 与 鉴 定 社 会 化 管 理 职 能 。初 期 ，仅 招 收 商 品 粮 户 口 学 生 ，培 养 熟 练  
技 术 工 人 ，毕 业 生 安 置 就 业 。1998年 10月 ，解 除 联 办 协 议 ，迁 至 劳 动 局 大 楼 独 立 办 学 ，更 

名 为 岳 西 劳 动 技 校 。春 、秋 两 季 招 生 , 长 期 培 训 与 短 期 培 训 相 结 合 。 同 年 ，对 1995届毕 业  

生 进 行 技 术 等 级 考 核 ，首 次 在 技 校 毕 业 生 中 实 行 “双 证 制 ”，发 中 级 工 证 书 9 8 份 ，初 级 工  

证 书 3 0 份 。2000年 后 ，招 生 取 消 户 口 限 制 。毕 业 生 去 向 主 要 是 对 口 高 考 和 就 业 安 置 。 

1998 ~ 2002年 ，共 招 收 学 生 900人 ，毕 业 生 中 就 业 800人 ,对 口 高 考 升 学 100人 。

职 业 技 能 鉴 定
1999年 ，成 立 县 劳 动 局 职 业 技 能 鉴 定 站 。2000年 ，经 严 格 的 职 业 技 能 鉴 定 ，为就业局 

培 训 中 心 培 训 的 128名 学 员 颁 发 职 业 资 格 证 书 ，为 县 高 职 、来 榜 职 中 、五 河 职 中 和 劳 动 技  

校 的 毕 业 生 进 行 技 能 鉴 定 和 发 证 工 作 。2001年 ，对 就 业 局 培 训 中 心 、各 职 业 中 学 毕 业 生  

进 行 计 算 机 、电 工 、电 焊 工 、车 工 、钳 工 、家 电 修 理 、汽 车 驾 驶 等 工 种 的 鉴 定 发 证 工 作 ，共发 
中 级 证 455个 ,初 级 证 9 7 个 。



第 三 节 安 全 生 产 管 理

1978年 ，建 立 县 安 全 生 产 委 员 会 ，研 究 、统 筹 、协 调 、指 导 全 县 的 安 全 生 产 工 作 。1984 

年 6 月 ，县 安 全 生 产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设 于 劳 动 局 ，抽 专 人 办 公 。

管理措施
1980年 起 ，每 年 5 月 ，开 展 “安 全 生 产 月 ”活 动 ,1985年 后 ，转 入 每 年 一 次 的 安 全 生 产  

全 面 检 查 活 动 。1995年 起 ，每 年 开 展 全 省 安 全 月 （4 月 1 5 日 至 5 月 1 5 日）和 全 国 “安全  

生 产 周 ”（5 月 15至 2 3 日）活 动 。从 1996年 起 ，在 每 年 一 次 的 安 全 生 产 会 议 上 ，县 政 府 与  

各 乡 镇 和 有 关 单 位 部 门 签 订 《岳 西 县 安 全 生 产 目 标 管 理 责 任 书 》。1997年 ，县 政 府 制 定  

《岳 西 县 安 全 生 产 管 理 规 定 》。

县 劳 动 安 全 管 理 部 门 每 年 进 行 安 全 生 产 大 检 查 ，着 重 强 化 重 点 行 业 的 检 查 和 治 理 整  
顿 。如 烟 花 爆 竹 生 产 行 业 、交 通 行 业 、矿 山 行 业 以 及 锅 炉 、液 化 气 瓶 等 的 检 查 。 1999 ~ 

2002年 ，查 处 违 章 、违 法 生 产 的 单 位 和 个 人 394个 ，取 缔 土 锅 炉 1 台 ，更 换 1 0 台 。发 现 重  

大 隐 患 325起 。规 范 整 顿 施 工 企 业 2 0 家 ，整 顿 烟 花 爆 竹 企 业 3 0 家 ，取 缔 个 体 烟 花 爆 竹 非  

法 生 产 户 300户 ，没 收 生 产 工 具 4 0 多 套 及 原 材 料 3 吨 。培 训 特 种 作 业 人 员 854人 ，其中 

新 发 证 114人 ，复 审 核 验 证 740人 。举 办 职 工 安 全 培 训 班 15期 ，培 训 1830人 。组 织 开 展  

城 关 小 学 学 生 安 全 签 名 活 动 ，发 放 宣 传 资 料 5000份 。岳 西 连 续 3 年 被 市 政 府 评 为 安 全 生  

产 目 标 管 理 先 进 县 。

重大生 产 安 全 事 故 案 例

县 域 发 生 的 生 产 安 全 事 故 主 要 有 交 通 事 故 、火 灾 事 故 （分 别 详 见 第 十 九 篇 公 安 • 司  
法 •军 事 第 一 章 公 安 第 四 节 交 通 安 全 管 理 、第 五 节 消 防 ）及 爆 炸 事 故 。

京 竹 鞭 炮 厂 爆 炸 事 故 1981年 9 月 1 6 日，储 x  x 从 转 筒 车 间 到 配 药 车 间 领 药 ，配药 

师 程 x  x 发 现 储 手 上 挟 着 香 烟 ，上 前 制 止 ，储 随 手 将 烟 蒂 甩 掉 ，引 起 药 房 内 已 配 好 的 6 0 公 

斤 鞭 炮 药 爆 炸 。毁 房 两 间 ，储 x  x 及 储 姓 妇 女 被 炸 死 ，另 两 人 受 伤 ，损 失 折 款 1 .8 万 元 。

沙 村 鞭 炮 厂 爆 炸 事 故 1983年 5 月 2 3 日 12时 许 ，沙 村 公 社 鞭 炮 厂 因 成 药 仓 库 自 燃  

发 生 爆 炸 。炸 毁 房 屋 11间 ,严 重 损 坏 房 屋 8 间 ，炸 死 4 人 、重 伤 4 人 、轻 伤 12人 。厂内生 

产 原 料 、用 具 及 设 施 全 毁 ,直 接 经 济 损 失 2. 8 万 元 。

县 农 机 二 厂 化 铁 炉 爆 炸 事 故 1985年 3 月 2 9 日 17时 许 ，县 农 机 二 厂 二 号 冷 风 化 铁  

炉 发 生 爆 炸 ，造 成 2 死 1 伤 。经 查 ，事 故 原 因 主 要 是 下 班 前 操 作 工 未 按 程 序 熄 炉 。

闻 坳 鞭 炮 厂 爆 炸 事 故 1992年 11月 3 日 下 午 4 时 许 ，茅 山 乡 闻 坳 鞭 炮 厂 发 生 爆 炸 。 

当 时 ，该 厂 正 值 鞭 炮 生 产 旺 季 ，赶 时 间 装 车 外 运 。建 筑 面 积 250平 方 米 的 厂 部 、车 间 、走廊 

到 处 都 是 爆 竹 成 品 、半 成 品 。领 原 料 、送 成 品 的 男 女 工 人 来 回 穿 梭 。 由 于 切 引 子 车 间 工 人  
违 反 操 作 规 程 ，一 次 切 得 过 多 ，引 起 燃 烧 ，导 致 爆 竹 厂 爆 炸 。 当 场 死 亡 5 人 ，其 中 男 性 2 

人 ，女 性 3 人 ，2 0 多 人 烧 成 重 伤 。事 故 发 生 后 ，乡 党 委 、政 府 立 即 组 织 人 员 奔 赴 现 场 抢 救  

伤 员 、灭 火 、安 抚 死 者 家 属 。县 委 、县 政 府 闻 讯 迅 速 组 织 有 关 部 门 前 往 现 场 ，运 送 伤 员 ，组 

织 扑 火 ，到 凌 晨 大 火 被 扑 灭 ，伤 员 全 部 送 到 县 医 院 、安 庆 市 立 医 院 、海 军 116医 院 进 行 抢  

救 。有 5 名 伤 员 由 于 烧 伤 面 积 过 大 ，伤 势 过 重 ，医 治 无 效 死 亡 。其 他 伤 员 经 过 1 年时间的



治 疗 ，痊 愈 出 院 ,共 耗 去 医 疗 费 2 5 万 元 。

第 四 节 工 资 福 利

企业职工工资

1985年 前 ，企 业 职 工 工 资 和 行 政 人 员 工 资 基 本 一 致 ，形 式 有 基 本 工 资 、奖 励 工 资 、加 

班 工 资 和 各 种 津 贴 。1978年 ,全 民 所 有 制 职 工 年 平 均 工 资 5 3 5 元 ,集 体 所 有 制 职 工 年 平  

均 工 资 4 9 5 元 。1979年 1 1 月 调 整 工 资 ，在 职 职 工 每 人 每 月 增 加 5 元 副 食 品 补 贴 ；1981 

年 ，县 以 上 集 体 单 位 职 工 比 照 教 育 、卫 生 、体 育 3 个 部 门 职 工 工 资 升 级 条 件 ，人 均 月 增 资  

5 .8 4 元 。 1983年 1 0 月 ，企 业 工 资 调 整 具 有 改 革 性 质 ，把 调 资 同 企 业 效 益 好 坏 、职 工 个 人  

劳 动 成 果 挂 钩 ，升 级 的 工 资 浮 动 2 ~ 3 年 后 再 行 固 定 ，每 人 月 增 资 超 过 3 .5 0 元 部 分 由 企 业  

自筹 ，当 年 人 均 月 增 资 6. 9 0 元 。

1985年 ,实 行 工 资 改 革 ，企 业 实 行 基 本 工 资 加 奖 金 制 度 ,和 国 家 机 关 行 政 人 员 工 资 完  

全 脱 钩 。1990年 ，对 企 业 职 工 人 均 调 一 级 工 资 ，提 高 新 参 加 工 作 人 员 的 待 遇 。 1994年 ，职 

工 工 资 增 幅 较 大 ，月 均 增 资 9 5 .6 元 ，调 整 后 人 均 年 标 准 工 资 为 2 3 6 5 元 ，比 上 年 增 长 137. 

9 % 。 1995 ~ 1996年 ，根 据 各 企 业 承 受 能 力 ，大 部 分 企 业 职 工 月 平 均 工 资 达 到 3 5 0 元 ; 

1997年 ,加 大 企 业 工 资 总 额 宏 观 调 控 的 力 度 ，进 一 步 落 实 《工 资 总 额 使 用 手 册 》的管理制 

度 。1998年 ，据 对 各 类 企 业 职 工 工 资 支 付 情 况 调 查 ，国 有 企 业 职 工 人 均 月 工 资 2 7 4 元 ，股 

份 制 、股 份 合 作 制 企 业 职 工 人 均 月 工 资 3 5 5 元 ,集 体 所 有 制 职 工 人 均 月 工 资 3 0 7 元 。2001 

年 6 月 ，各 类 企 业 职 工 工 资 每 人 每 月 增 加 100元 。

工 人 退 休 、退职待 遇

1985年 ，鉴 于 物 价 上 涨 给 职 工 生 活 带 来 的 影 响 ，国 务 院 决 定 从 5 月 1 日 起 ，给 离 退  

休 、退 职 人 员 增 发 生 活 补 助 费 ，企 业 单 位 每 人 每 月 发 1 2 元 。 19 89年 、1996年 、1998年 分  

别 对 企 业 离 退 休 人 员 工 资 调 整 提 高 。2002年 ，对 企 业 退 休 人 员 的 最 低 养 老 金 再 次 进 行 调  

整 ，规 定 月 基 本 养 老 金 仍 低 于 3 0 0 元 的 ，每 人 每 月 增 加 养 老 金 1 0 元 ，月 基 本 养 老 金 不 足  

2 4 0 元 的 调 整 到 2 4 0 元 。

企 业 职 工 遗 属 生 活 补 助

1986年 6 月 ，对 家 住 农 村 因 工 死 亡 的 职 工 所 供 养 的 直 系 亲 属 的 补 助 标 准 为 每 人 每 月  

20 ~ 2 5 元 ，对 家 住 城 市 因 工 死 亡 的 职 工 所 供 养 的 直 系 亲 属 的 补 助 标 准 为 每 人 每 月 25 ~30 

元 ，以 上 遗 属 只 有 1 人 的 ，可 高 于 上 述 标 准 5 元 。

鉴 于 生 活 水 平 提 高 ，物 价 上 涨 ，1998年 1 0 月 ，对 国 营 企 业 职 工 死 亡 的 抚 恤 标 准 调 为 ： 

因 工 死 亡 的 一 次 性 发 给 直 系 亲 属 抚 恤 金 为 6 个 月 的 企 业 职 工 月 平 均 工 资 ，因 病 或 非 因 工  

死 亡 的 ，一 次 性 发 给 直 系 亲 属 抚 恤 金 为 4 个 月 的 企 业 职 工 月 平 均 工 资 。

1996年 1 0 月 ，对 职 工 因 工 死 亡 的 直 系 亲 属 补 助 标 准 调 为 :属 非 农 业 人 口 每 人 每 月 补  

助 100元 ，属 农 业 人 口 每 人 每 月 补 助 9 0 元 ;因 病 或 非 因 工 死 亡 ，对 其 直 系 亲 属 补 助 标 准 调  

为 :属 非 农 业 人 口 每 人 每 月 补 助 85元 ，属 农 业 人 口 每 人 每 月 补 助 7 0 元 ，遗 属 孤 独 一 人 的  

每 月 另 增 加 2 0 元 。职 工 因 工 死 亡 的 一 次 性 发 给 直 系 亲 属 4 8 个 月 的 全 省 上 年 度 职 工 月 平  

均 工 资 的 抚 恤 金 ，因 病 或 非 因 工 死 亡 的 ，一 次 性 发 给 直 系 亲 属 8 个月的全省上年度职工月



平 均 工 资 的 抚 恤 金 。

1999年 1 月 ，再 次 调 整 遗 属 补 助 标 准 。职 工 因 病 或 非 因 工 死 亡 的 属 非 农 业 人 口 的 每  

人 每 月 补 助 120元 ，属 农 业 人 口 的 每 人 每 月 补 助 85元 。无 依 无 靠 孤 独 遗 属 每 人 每 月 另 加  

2 5 元 。

2000年 ，遗 属 补 助 标 准 依 次 分 别 上 调 为 160元 、160元 、160元 、115元 。

第 五 节 劳 动 争 议 仲 裁 与 监 察

劳动争议仲裁
1987年 ，成 立 岳 西 县 劳 动 争 议 仲 裁 委 员 会 ，办 公 室 设 在 劳 动 局 ，与 劳 动 局 劳 动 仲 裁 股  

合 署 办 公 。劳 动 仲 裁 委 员 会 设 主 任 1 人 ，副 主 任 2 人 ，委 员 分 别 由 劳 动 行 政 机 关 、总 工 会 、 

企 业 主 管 部 门 负 责 人 兼 职 组 成 。
1995年 ，劳 动 争 议 较 上 年 增 加 80% , 全 年 受 理 劳 动 争 议 案 件 9 起 ，涉 及 职 工 9 人 ，开 

庭 仲 裁 审 理 2 起 ，案 外 调 解 7 起 ,受 理 来 信 来 访 2 1 件 （人 次 ）。全 年 办 理 劳 动 合 同 鉴 证  

7536 份 。

劳 动 争 议 仲 裁 委 员 会 组 织 人 员 到 各 企 业 宣 传 劳 动 法 规 ，帮 助 各 企 业 建 立 劳 动 争 议 调  

解 组 织 ，以 增 强 企 业 和 职 工 的 法 制 观 念 和 民 主 意 识 ,减 少 劳 动 争 议 案 件 的 发 生 率 。至 

1998年 ，共 建 立 基 层 劳 动 争 议 调 解 组 织 2 9 个 。坚 持 “预 防 为 主 、调 解 为 主 、基 层 为 主 ”，坚 

持 “快 立 案 、快 办 案 、快 结 案 ”。1998 ~ 2002年 ，共 受 理 案 件 5 4 件 ，全 部 结 案 ,另 调 解 6 件 , 

涉 及 420人 ，为 劳 动 者 追 回 工 资 6 万 元 、社 会 保 险 金 2 万 元 ，为 单 位 挽 回 经 济 损 失 4 2 万 

元 ，指 导 2 1 个 企 业 与 职 工 建 立 合 法 劳 动 关 系 ，为 企 业 办 理 劳 动 合 同 鉴 证 ，国 有 、集 体 企 业  

劳 动 合 同 签 订 面 达 96% 。

劳动监察
1995年 3 月 ，劳 动 局 设 立 劳 动 监 察 股 ，配 有 专 职 监 察 员 1 人 ，兼 职 监 察 员 若 干 名 ，对 

企 事 业 单 位 参 加 社 会 保 险 、劳 动 用 工 、劳 动 关 系 、工 资 支 付 、工 作 时 间 、职 工 福 利 等 情 况 进  

行 监 督 检 查 。2000年 7 月 ，成 立 岳 西 县 劳 动 监 察 大 队 ，定 编 4 人 。

1995 ~2002年 ,共 开 展 《劳 动 法 》、《劳 动 监 察 规 定 》、《社 会 保 险 费 征 缴 暂 行 条 例 》等 

法 律 、规 章 的 宣 传 2 5 场 次 ，受 教 育 者 9000余 人 ;开 展 对 企 事 业 单 位 劳 动 监 察 执 法 大 检 查  

5 1 次 ，当 场 纠 正 整 改 违 法 违 规 行 为 216起 ，立 案 查 处 6 1 起 ，其 中 对 一 起 中 介 机 构 违 法 录  

用 童 工 案 件 进 行 重 罚 ;接 待 来 信 来 访 456次 ，立 案 3 7 起 。1998 ~ 2002年 ,对 全 县 205家企 

事 业 单 位 开 展 年 度 审 查 ,年 审 率 95% ; 对 7 4 家 存 在 问 题 的 单 位 发 出 限 期 整 改 通 知 书 ，对 

拒 不 整 改 的 4 3 家 单 位 进 行 处 罚 。对 依 法 管 理 、遵 纪 守 法 的 3 5 家 企 业 先 后 授 予 “劳 动保障 

管 理 信 得 过 单 位 ”称 号 ，两 家 企 业 被 省 劳 动 厅 授 予 “信 得 过 的 单 位 ”称 号 。



第 二 章 人 事

1976年 10月 ，成 立 县 人 事 局 ,正 科 级 建 制 。 1981年 1 月 ，县 设 立 机 构 编 制 委 员 会 办  

公 室 ,与 人 事 局 合 署 办 公 。1992年 8 月 ，县 设 立 人 才 交 流 服 务 中 心 ;1992年 10月 ，县设立 

老 龄 工 作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;2000年 ，县 成 立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社 会 养 老 保 险 局 ，均 隶 属 县 人 事  

局 。2002年 ，人 事 局 内 设 二 级 机 构 有 办 公 室 、录 用 调 配 股 、考 核 奖 惩 股 、职 称 管 理 股 、工资 

福 利 股 、干 部 退 休 管 理 办 公 室 。主 要 职 责 是 综 合 管 理 全 县 公 务 员 、专 业 技 术 人 员 、机 关 事  

业 单 位 工 勤 人 员 ；负 责 全 县 人 才 资 源 规 划 、开 发 工 作 ，拟 定 人 才 流 动 有 关 规 定 ，组 织 各 类 人  

才 流 动 和 智 力 交 流 ，发 展 、依 法 规 范 和 管 理 县 人 才 市 场 ;进 行 人 事 争 议 仲 裁 ;组 织 指 导 高 校  

毕 业 生 就 业 ;承 办 国 家 、省 、市 、县 特 殊 需 要 人 员 的 选 调 工 作 ;负 责 人 事 行 政 复 议 ;研 究 拟 定  

县 机 构 改 革 人 员 定 岗 和 分 流 的 实 施 办 法 并 组 织 实 施 。

第 一 节 编 制 管 理

县 机 构 编 制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，主 要 职 责 是 贯 彻 执 行 中 共 中 央 、国 务 院 和 省 、市 关 于 行 政  

管 理 体 制 和 机 构 改 革 以 及 机 构 编 制 管 理 的 政 策 、法 规 ，研 究 拟 定 全 县 行 政 、事 业 单 位 管 理  

体 制 和 机 构 改 革 以 及 机 构 编 制 管 理 的 政 策 、法 规 , 并 督 促 落 实 ;指 导 全 县 事 业 单 位 法 人 登  

记 工 作 。
1981年 元 月 ，县 编 制 委 员 会 成 立 ，下 设 办 公 室 ，与 县 人 事 局 合 署 办 公 。 1982年 3 月 ， 

对 全 县 党 政 群 机 关 人 员 编 制 进 行 调 整 ，组 织 、人 事 、劳 动 、财 政 、银 行 部 门 一 律 凭 编 制 管 理  
卡 调 配 人 员 、核 拨 经 费 、支 付 工 资 。1983年 10月 ，县 委 机 构 改 革 小 组 成 立 。 同 年 12月 ， 

地 委 办 公 室 、行 署 办 公 室 同 意 岳 西 县 级 党 政 机 关 机 构 设 置 方 案 ，下 达 全 县 行 政 编 制 560 

名 。1984年 1 月 1 0 日，县 委 、县 政 府 正 式 公 布 实 施 。

县 委 工 作 部 门 设 办 公 室 、组 织 部 、宣 传 部 、统 战 部 、农 工 部 、政 法 委 员 会 , 撤 销 老干部工 

作 委 员 会 ，成 立 老 干 部 局 ,归 组 织 部 管 理 。县 政 府 工 作 部 门 设 办 公 室 、计 划 委 员 会 、经济委 

员 会 、科 学 技 术 委 员 会 、计 划 生 育 委 员 会 、体 育 运 动 委 员 会 、审 计 局 、统 计 局 、劳 动 局 、城乡 

建 设 环 境 保 护 局 、人 事 局 、交 通 局 、商 业 局 、工 商 行 政 管 理 局 、财 政 局 、税 务 局 、粮 油 食 品 局 、 

农 牧 渔 业 局 、林 业 局 、水 利 电 力 局 、乡 镇 企 业 局 、文 化 局 、教 育 局 、卫 生 局 、档 案 局 、民 政 局 、 

公 安 局 、司 法 局 。

县 纪 律 检 查 委 员 会 、县 人 大 常 委 会 、县 政 协 、县 人 民 检 察 院 、县 人 民 法 院 、民 主 党 派 、人 

民 团 体 以 及 县 直 机 关 党 委 等 组 织 机 构 按 党 章 、宪 法 和 有 关 规 定 设 置 。

撤 销 的 单 位 有 县 财 贸 办 公 室 、农 林 办 公 室 、计 量 局 、广 播 电 视 局 、农 机 局 、物 资 局 、二轻 

局 、多 经 办 公 室 。沼 气 办 公 室 并 入 县 科 学 技 术 委 员 会 ;安 全 生 产 办 公 室 并 入 劳 动 局 ;爱 国  

卫 生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并 入 卫 生 局 ;地 名 普 查 办 公 室 并 入 民 政 局 ;农 业 区 划 办 公 室 并入 计划委 

员 会 。



1985年 10月 ，成 立 县 物 价 局 ，由 县 计 委 代 管 。

1986年 3 月 ，县 增 加 行 政 编 制 1 名 ，用 于 县 编 委 办 公 室 。5 月 ，恢 复 县 标 准 计 量 局 ，列 

为 县 政 府 工 作 部 门 。10月 起 ，在 全 县 党 政 群 机 关 和 事 业 单 位 实 行 编 制 管 理 卡 和 准 予 调 人  

卡 。各 单 位 凭 卡 到 有 关 部 门 审 批 工 资 和 调 配 人 员 。10 月 ，成 立 县 农 业 经 济 委 员 会 ，撤销 

县 农 村 工 作 部 。 同 月 ，恢 复 县 人 民 银 行 机 构 ，与 县 工 商 银 行 分 设 。

1987年 ，对 地 区 核 定 全 县 农 村 区 、镇 、乡 党 政 机 关 672名 编 制 进 行 分 配 和 职 位 配 备 。 

8 区 定 编 105名 ;天 堂 镇 定 编 18名 ;6 1 个 乡 定 编 549名 。

1991年 9 月 ，岳 西 县 编 制 委 员 会 更 名 为 岳 西 县 机 构 编 制 委 员 会 ;岳 西 县 编 制 委 员 会  

办 公 室 更 名 为 岳 西 县 机 构 编 制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。
1992年 ，撤 销 汤 池 、来 榜 、店 前 、白 帽 、菖 蒲 、五 河 、主 簿 、头 陀 8 个 区 ，将 6 1 个 乡 镇 撤  

并 为 2 8 个 乡 镇 （11个 镇 ，17个 乡 ）。省 核 定 岳 西 县 农 村 基 层 编 制 672名 ，乡 镇 党 政 群 机 关  

实 行 职 位 分 工 责 任 制 ，不 设 工 作 部 门 。 乡 镇 分 党 群 、人 大 、政 府 、政 协 等 4 大 系 统 。

1993年 6 月 ，开 展 事 业 单 位 机 构 改 革 和 管 理 体 制 改 革 ，逐 步 将 事 业 单 位 推 向 市 场 。

1996年 1 月 ，成 立 县 乡 党 政 机 构 改 革 领 导 小 组 。办 公 室 设 在 县 人 事 局 。6 月 2 6 曰， 

县 委 、县 政 府 发 出 《关 于 实 施 县 直 党 政 机 构 改 革 方 案 的 通 知 》，正 式 实 施 机 构 改 革 。改革 
后 的 县 直 党 政 机 构 设 置 3 1 个 ，比 原 有 6 0 个 减 少 2 9 个 ，精 简 48. 3% ; 设 部 门 管 理 机 构 4 

个 ;县 委 直 属 事 业 单 位 4 个 ，县 政 府 直 属 事 业 单 位 8 个 。县 委 机 构 具 体 为 ：办 公 室 、组织  

部 、宣 传 部 、统 战 部 、政 法 委 ;另 设 部 门 管 理 机 构 1 个 ，即 老 干 部 局 ，由 组 织 部 管 理 ，正 科 级  
不 变 。县 政 府 工 作 机 构 共 设 置 2 6个 ，即 办 公 室 、计划委 员 会 、经 济 贸 易 委 员 会 、农 村 经 济  

委 员 会 (扶 贫 开 发 办 公 室 ）、教 育 委 员 会 、科 学 技 术 委 员 会 、计 划 生 育 委 员 会 、公 安 局 、监察 

局 、民 政 局 、司 法 局 、财 政 局 （国 有 资 产 管 理 局 与 财 政 局 合 署 ）、人 事 局 （机 构 编 制 委 员 会 办  

公 室 与 人 事 局 合 署 ）、劳 动 局 、地 税 局 、建 设 局 、交 通 局 、水 利 局 、农 业 局 、林 业 局 、卫 生 局 、 

审 计 局 、统 计 局 、工 商 行 政 管 理 局 、土 地 管 理 局 、乡 镇 企 业 管 理 局 ，均 为 科 级 建 制 。另 设部 

门 管 理 机 构 3 个 ，即 环 境 保 护 局 （正 科 级 ）、技 术 监 督 局 （正 科 级 ）、民 族 宗 教 事 务 局 （县旅 

游 局 ）。改 革 后 ，县 委 直 属 事 业 单 位 4 个 ，即 党 校 、党 史 研 究 室 、岳 西 报 社 （由 宣 传 部 管  

理 ）、档 案 局 （馆 ）。县 政 府 直 属 事 业 单 位 8 个 ，即 轻 纺 总 会 、商 务 局 、粮 食 局 、医 药 管 理 局 、 

文 化 体 育 局 、广 播 电 视 局 、地 方 志 编 纂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、房 管 会 （房 改 办 ），均 为 科 级 。另设 

县 政 府 直 属 合 作 经 济 组 织 1 个 ,即 县 供 销 合 作 联 合 社 。核 定 全 县 县 直 党 政 群 机 关 行 政 编  

制 （不 含 公 、检 、法 、司 等 部 门 ）共 550名 ，县 委 部 门 、政 府 部 门 及 人 大 、政 协 、群 团 等 机 关 行  

政 编 制 分 配 按 15 :78 :7的 比 例 确 定 。

1996年 6 月 2 6 日，县 委 、县 政 府 同 时 发 出 《关 于 实 施 乡 镇 党 政 机 构 改 革 的 通 知 》，就 

改 革 的 指 导 思 想 和 原 则 、方 法 和 步 骤 及 乡 镇 分 类 、机 构 设 置 、人 员 编 制 、领 导 职 数 、富 余人 

员 安 排 等 作 出 规 定 。核 定 乡 镇 人 员 总 编 制 为 740名 。

1998年 6 月 ，成 立 县 市 容 环 境 管 理 局 ，与 县 文 明 办 合 署 办 公 。

1998年 12月 ，成 立 县 事 业 单 位 机 构 编 制 分 类 管 理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 ，决 定 以 1997年 

度 年 检 时 统 计 的 事 业 单 位 为 基 数 ，在 1999年 底 以 前 （除 中 小 学 和 中 等 专 业 学 校 外 ），将 全  

县 30%的 全 额 预 算 管 理 事 业 单 位 过 渡 到 差 额 预 算 或 自 收 自 支 事 业 单 位 ，将 全 县 30%差额 

预 算 事 业 单 位 过 渡 到 自 收 自 支 或 企 业 化 管 理 事 业 单 位 。县 人 才 交 流 服 务 中 心 、农 机 培 训



班 、农 机 安 全 监 理 所 、国 债 服 务 部 、财 政 经 济 开 发 处 、电 大 工 作 站 、会 计 师 事 务 所 、审计师事 

务 所 等 为 第 一 批 过 渡 单 位 。

1999年 5 月 ，县 清 理 清 退 乡 镇 机 关 和 事 业 单 位 不 在 编 工 作 人 员 领 导 小 组 成 立 。开始 

清 理 清 退 乡 镇 机 关 和 事 业 单 位 不 在 编 人 员 。 同 年 ，粮 食 流 通 体 制 改 革 拉 开 序 幕 ，县粮食收 

储 公 司 、县 粮 食 批 发 交 易 中 心 成 立 ，均 为 副 科 建 制 ,隶 属 县 粮 食 局 ，同时撤销县粮油食品公

司 。

2000年 8 月 ，县 编 委 对 全 县 中 小 学 重 新 定 编 ,共 定 编 3961名 ，其 中 小 学 1853名 （含 

幼 儿 园 2 2 名 ）、中 学 2041名 、乡 镇 教 办 6 7 名 。12月 ，将 乡 镇 农 经 站 、土 地 管 理 所 、财政所 

承 担 的 行 政 职 能 划 归 乡 镇 人 民 政 府 ，取 消 乡 镇 财 政 所 、计 划 生 育 办 公 室 的 单 列 行 政 编 制 。 

乡 镇 设 置 党 委 、人 大 、政 府 、纪 委 ，不 再 设 立 政 协 组 织 。按 精 简 10%的 总 体 要 求 ，乡镇行政 

总 编 制 由 原 定 的 740名 核 定 为 666名 ，保 留 乡 镇 司 法 所 助 理 员 专 项 编 制 19名 ，2 8 个 乡镇 

内 设 机 构 5 9 个 （各 乡 镇 均 设 党 政 办 公 室 、经 济 发 展 办 公 室 ，另 天 堂 、店 前 、温 泉 3 个乡镇还 

设 社 会 事 务 办 公 室 ），领 导 职 数 党 委 9 5 名 、政 府 9 7 名 。

全 县 2 8 个 乡 镇 均 设 农 业 技 术 服 务 站 、林 业 工 作 站 、文 化 广 播 电 视 站 、财 政 结 算 中 心 、 

计 生 服 务 所 5 个 事 业 单 位 ，另 天 堂 镇 等 10个 乡 镇 还 设 水 利 工 作 站 。土 地 管 理 所 撤 销 后 其  

行 政 管 理 职 能 划 归 乡 镇 政 府 ，其 有 偿 服 务 性 业 务 暂 由 新 设 立 的 土 地 事 务 所 承 办 ，作 为 过  
渡 ，不 占 乡 镇 事 业 单 位 机 构 编 制 。法 律 服 务 所 过 渡 为 社 会 中 介 组 织 ，和 司 法 所 脱 钩 ，不占 

乡 镇 事 业 单 位 机 构 编 制 。全 县 乡 镇 事 业 单 位 机 构 数 从 228个 精 简 到 150个 ，总 编 制 数 从  

原 来 的 882名 ，精 简 到 715名 ，天 堂 、温 泉 、店 前 等 中 心 建 制 镇 不 超 过 30名 ，其 他 乡 镇 不 超  

过 2 5 名 。

2001年 ，共 登 记 事 业 单 位 119个 。

2002年 7 月 ，县 机 构 改 革 领 导 小 组 成 立 。8 月 ，中 共 安 庆 市 委 、安 庆 市 人 民 政 府 批 准  

岳 西 县 机 构 改 革 方 案 。次 年 4 月 7 日，县 正 式 实 施 。县 党 委 机 构 设 置 7 个 ,政 府 工 作 部 门  

2 1 个 ，党 委 和 政 府 部 门 管 理 机 构 设 置 2 个 ，合 计 3 0 个 ，比 改 革 前 3 7 个 减 少 7 个 ，精简  

18 .9% 。县 直 党 政 群 机 关 （不 含 公 、检 、法 、司 机 关 ）行 政 编 制 375名 ，精 简 25% 。设 党 委  

机 构 7 个 ，即 纪 律 检 查 委 员 会 （监 察 局 合 署 ）、办 公 室 、组 织 部 、宣 传 部 、统 战 部 、政 法委员 

会 、县 直 机 关 工 作 委 员 会 ;部 门 管 理 机 构 1 个 ，即 县 委 、县 政 府 信 访 局 。设 县 政 府 机 构 21 

个 ，即 办 公 室 、发 展 计 划 委 员 会 、经 济 贸 易 委 员 会 、教 育 局 、科 学 技 术 局 、公 安 局 、民 政 局 、司 

法 局 、财 政 局 、人 事 局 （机 构 编 制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合 署 ）、劳 动 和 社 会 保 障 局 、国 土 资 源 局 、建 

设 局 、交 通 局 、农 业 委 员 会 、水 利 局 、林 业 局 、卫 生 局 、计 划 生 育 委 员 会 、审 计 局 、统 计 局 ;部  

门 管 理 机 构 1 个 ，即 粮 食 局 。

县 委 直 属 事 业 单 位 4 个 ，即 党 校 、党 史 研 究 室 、档 案 局 （馆 ）、岳 西 报 社 ;县 政 府 直 属 事  

业 单 位 12个 ，即 文 化 体 育 局 、地 方 志 编 纂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、广 播 电 视 局 （台 ）、旅 游 局 、桑茧 

丝 绸 办 公 室 、商 业 协 会 、轻 工 纺 织 业 协 会 、房 地 产 局 、市 容 局 、经 济 贸 易 促 进 局 （招 商 局 ）、 

残 疾 人 联 合 会 、农 业 机 械 管 理 局 。

县 政 府 合 作 经 济 组 织 1 个 ，即 县 供 销 社 。

人 大 、政 协 机 关 及 法 院 、检 察 院 与 群 团 机 关 的 机 构 改 革 ，与 党 委 、政 府 机 关 同 步 进 行 。



第 二 节 干 部 管 理

2002年 底 ，全 县 共 有 各 级 各 类 干 部 7658人 ，其 中 国 家 公 务 员 （机 关 工 作 者 ）1660人 , 

事 、企 业 单 位 管 理 人 员 5331人 ，事 、企 业 单 位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667人 ，分 别 占 干 部 总 数 的  

21 .7 % 、69.6 % 和 8. 7 % 。干 部 队 伍 具 有 大 专 以 上 文 化 程 度 的 3791人 ，占 干 部 总 人 数 的  

4 9 .5 % ,比 1985年 提 高 34% ;3 5 岁 以 下 的 3257人 ，36 ~ 5 4 岁 的 2716人 ，5 5 岁 以 上 的  

1685人 ，分 别 占 干 部 总 数 的 4 2 .5 % 、35.4 % 和 21.  9 % 。

干 部 吸 收 (聘 用 ）
1983年 ，推 行 乡 镇 干 部 选 聘 合 同 制 ，面 向 社 会 公 开 招 聘 干 部 ，充 实 到 乡 镇 、县 直 机 关 、 

企 事 业 单 位 。1997年 推 行 国 家 公 务 员 制 度 以 前 ，县 人 事 局 从 在 职 职 工 、社 会 青 年 、大中专 

毕 业 生 、民 办 教 师 中 吸 收 录 (聘 )用 一 批 干 部 。

军 队 转 业干部安置

1975年 ，恢 复 统 一 安 置 办 法 。1976年 后 ，部 队 转 业 干 部 逐 年 增 多 ，主 要 集 中 于 营 、连 

级 干 部 ，接 收 原 则 是 面 向 基 层 。1978 ~2002年，全 县 共 接 收 军 队 转 业 干 部 121名 ，其中团 

职 干 部 2 6 名 。均 妥 善 安 置 ，进 入 公 务 员 队 伍 。

公务员录用

1997年 后 ，在 贯 彻 实 施 《国 家 公 务 员 暂 行 条 例 》、完 成 公 务 员 过 渡 的 同 时 ，按 照 公 开 、 

平 等 、择 优 的 原 则 面 向 社 会 公 开 招 考 录 用 国 家 公 务 员 。到 2002年 ，全 县 共 进 行 3 次 招 考 。 

1998年 ，面 向 社 会 公 开 招 考 2 4 名 中 专 以 上 毕 业 生 补 充 到 乡 镇 机 关 工 作 岗 位 ，在 乡 镇 聘 用  

的 计 生 专 干 中 公 开 招 聘 7 名 补 充 到 基 层 计 生 工 作 岗 位 。1999年 ，面 向 社 会 招 考 人 民 警 察  

6 名 。1999 ~2002年，共 选 拔 19名 高 校 毕 业 生 到 农 村 基 层 接 受 锻 炼 ，其 中 1999年 选 拔 的  

6 名 髙 校 毕 业 生 ，经 考 核 合 格 ，录 用 为 国 家 公 务 员 。2001年 ,面 向 大 学 本 科 毕 业 生 招 考 人  

民 警 察 1 名 ，面 向 基 层 司 法 人 员 公 开 招 考 3 名 ;从 乡 镇 担 任 实 职 副 科 满 一 届 以 上 的 聘 干 中  

分 两 批 录 用 国 家 公 务 员 2 2 名 ;选 拔 2 3 名 省 警 察 学 校 、省 人 民 武 装 学 校 在 校 期 间 取 得 公 务  

员 录 用 资 格 的 毕 业 生 分 别 到 基 层 警 察 岗 位 和 人 武 岗 位 工 作 。将 1999年 前 已 分 配 至 乡 镇  

财 政 岗 位 工 作 的 2 5 名 财 政 类 学 校 毕 业 生 转 正 定 级 。

公务员培训

至 2002年 ,新 录 用 的 国 家 公 务 员 ，参 加 全 市 统 一 组 织 的 初 任 培 训 5 0 人 ;采 取 党 校 骨  

干 培 训 与 骨 干 引 导 学 习 的 办 法 ，组 织 完 成 6000多 人 次 公 务 员 知 识 、依 法 行 政 、W T O 、计算 

机 应 用 能 力 等 培 训 ;抽 调 200人 次 参 加 省 市 党 校 的 培 训 ;组 织 完 成 3 期 计 300人 次 的 县 直  

单 位 办 公 室 主 任 、人 秘 股 长 、乡 镇 组 织 委 岗 位 知 识 培 训 。

公 务 员 过 渡 管 理
全 县 国 家 公 务 员 过 渡 从 1997年 启 动 。根 据 市 1997年 推 行 公 务 员 制 度 工 作 会 议 精  

神 ，全 县 推 公 工 作 与 机 构 改 革 结 合 ，行 政 机 关 和 党 群 机 关 同 步 实 施 ,县 乡 两 级 同 步 推 进 。 
县 出 台 《国 家 公 务 员 制 度 实 施 方 案 》等 相 关 文 件 ，培 训 业 务 骨 干 5 0 名 ，分 3 个 阶 段 实 施 入 

轨 ，于 1998年 结 束 。界 定 87个 单 位 实 施 入 轨 。3 1 个 实 施 单 位 、2 1 个 参 照 单 位 (其 中 9 个 

党 的 机 关 及 部 门 、8 个 群 团 单 位 及 人 大 、政 协 、法 院 、检 察 院 ）和 2 8 个 乡 镇 。根 据 “三 定 ”方



案 ，全 县 共 设 置 国 家 公 务 员 （机 关 工 作 者 ）职 位 1981个 （纪 委 、法 院 、检 察 院 除 外 ），其 中领 

导 职 位 :正 处 职 位 4 个 ，副 处 职 位 17个 ，正 科 职 位 175个 ，副 科 职 位 384个 ;非 领 导 职 位 :  

主 任 科 员 32个 ，副 主 任 科 员 6 2 个 ，科 员 970个 ,办 事 员 337个 。按 序 列 划 分 :乡 镇 740个 

编 制 设 置 国 家 公 务 员 （机 关 工 作 者 ）职 位 695个 ;县 直 党 政 群 机 关 及 人 大 、政 协 565个编 

制 （含 市 下 达 保 护 区 15个 编 制 ）设 置 国 家 公 务 员 （机 关 工 作 者 ）职 位 515个 ;公 安 、司法编 

制 208个 设 置 国 家 公 务 员 职 位 202个 ;县 直 基 层 行 政 派 出 机 构 按 原 定 编 制 462个 设 置 公  

务 员 职 位 462个 ;县 委 直 属 事 业 单 位 编 制 14个 ，政 府 直 属 事 业 单 位 9 8 个 ，事 业 编 制 设 依  

照 管 理 职 位 9 3 个 。编 写 职 位 说 明 书 1796份 。至 1997年 8 月 底 ，全 县 机 关 在 职 干 部 1727 

人 ，其 中 正 式 干 部 1496人 ，聘 用 制 干 部 231人 。 到 2003年 7 月 底 已 批 准 过 渡 人 数 1515 

人 ，其 中 公 务 员 1298人 （含 乡 镇 4 7 名 聘 用 制 公 务 员 ），机 关 工 作 者 144人 ，依 照 管 理 73 

人 。经 审 查 ，考 核 不 称 职 不 符 合 公 务 员 过 渡 资 格 条 件 辞 退 1 人 ，不 予 过 渡 3 人 ，暂 缓 过 渡  

4 人 。分 流 出 机 关 2 0 人 ，其 中 由 行 政 机 关 到 事 业 单 位 9 人 ，办 理 提 前 退 休 4 人 ，同 年 ，第 

一 批 提 前 离 岗 科 级 、副 科 级 干 部 6 6 人 。

第 三 节 考 核 奖 惩

岗位责任制

1986年 8 月 ，成 立 县 党 政 机 关 岗 位 责 任 制 领 导 小 组 ，下 设 办 公 室 （设 在 人 事 局 ）。 

1988年 8 月 ，县 委 、县 政 府 印 发 《区 、镇 、乡 目 标 管 理 责 任 制 考 核 实 施 办 法 》、《县直机关目 

标 管 理 责 任 制 实 施 办 法 》和《国 家 机 关 工 作 人 员 考 核 奖 惩 办 法 》，对 全 县 党 政 群 机 关 、事业 
单 位 、国 家 机 关 工 作 人 员 实 行 目 标 管 理 责 任 制 和 记 分 考 核 。1989年 4 月 ，县 委 、县政府 重  

新 修 订 《区 、镇 、乡 目 标 管 理 责 任 制 考 核 实 施 办 法 》、《县 直 机 关 目 标 管 理 责 任 制 实 施 办 法 》 

和 《国 家 机 关 工 作 人 员 考 核 奖 惩 办 法 》。6 月 ，县 民 主 测 评 干 部 领 导 小 组 成 立 。

1995年 开 始 ，县 政 府 实 施 政 府 任 期 目 标 考 核 。 由 县 人 事 局 牵 头 ,会 同 县 统 计 局 、县计 

划 委 员 会 、县 经 济 贸 易 委 员 会 、县 外 贸 局 等 单 位 共 同 实 施 。从 2000年 起 ，该 项 工 作 由 县 统  

计 局 负 责 办 理 。

奖励与惩处

奖 励 对 在 发 展 县 办 企 业 、乡 镇 企 业 、私 营 企 业 及 在 计 划 生 育 等 社 会 事 务 中 政 绩 突 出  
者 ,给 予 通 报 表 彰 、奖 励 升 级 。1978 ~ 2002年 ，全 县 共 办 理 奖 励 基 础 职 务 工 资 3 0 人 次 。 

1993年 工 改 后 至 2002年 底 ，给 机 关 年 度 考 核 连 续 3 年 优 秀 人 员 奖 励 级 别 工 资 219人 次 。

惩 戒 根 据 《奖 惩 暂 行 规 定 》，行 政 处 分 种 类 分 为 警 告 、记 过 、记 大 过 、降 职 、降 级 、撤 
职 、开 除 留 用 察 看 、开 除 等 8 种 。《国家 公 务 员 暂 行 条 例 》颁 布 后 ，行 政 处 分 分 为 警 告 、记 

过 、记 大 过 、降 职 、降 级 、开 除 等 6 种 。

年度考核
全 县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年 度 考 核 工 作 从 1994年 开 始 。根 据 人 事 分 级 管 理 的 原 则 ，县委组 

织 部 负 责 副 科 以 上 干 部 考 核 ，人 事 部 门 负 责 一 般 干 部 的 考 核 。

县 组 织 人 事 部 门 每 年 组 织 对 国 家 机 关 和 事 业 单 位 工 作 人 员 一 年 内 的 德 、能 、勤 、绩表 

现 情 况 的 考 核 ，综 合 评 价 分 析 。考 核 采 取 个 人 总 结 、主 管 领 导 审 核 评 鉴 、主 管 部 门 同 意 、组



织 人 事 部 门 审 批 的 办 法 进 行 。

考 核 结 果 ，机 关 工 作 人 员 分 为 优 秀 、称 职 、基 本 称 职 、不 称 职 4 个 等 次 ;事 业 单 位 工 作  

人 员 分 为 优 秀 、合 格 、基 本 合 格 、不 合 格 4 个 等 次 。其 中 优 秀 等 次 的 人 员 比 例 为 实 际 参 加  

考 核 人 数 的 10% ~ 15%。考 核 结 果 存 入 个 人 档 案 ，作 为 评 定 工 作 人 员 的 职 务 升 降 、任 免 、 

奖 惩 、辞 退 等 工 作 的 重 要 依 据 。

第 四 节 职 称 管 理

职称评定
全 县 自 1978年 恢 复 对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考 核 评 定 专 业 技 术 职 称 。 至 2002年 底 ，共 评 定  

专 业 技 术 职 务 资 格 :正 高 5 人 次 ，副 高 658人 次 ，中 级 2910人 次 ，初 级 9235人 次 。到 2002 

年 底 ，全 县 共 聘 任 在 职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6471人 ，其 中 ：副 高 165人 ，中 级 1990人 ，初 级 4316

人 。

职称改革

1987年 5 月 ，县 成 立 职 称 改 革 领 导 小 组 ，负 责 领 导 与 实 施 全 县 职 称 改 革 工 作 。职称 

改 革 的 主 要 内 容 是 实 行 专 业 技 术 职 务 聘 任 制 、以 职 务 工 资 为 主 的 结 构 工 资 制 。
1988年 ，全 县 设 置 专 业 技 术 岗 位 2 1 个 系 列 , 共 评 审 获 得 任 职 资 格 的 人 员 4901人 。

1992年 后 ，企 事 业 单 位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职 称 评 聘 工 作 除 经 济 、会 计 、统 计 、档 案 等 系 列  

中 、初 级 资 格 实 行 以 考 代 评 外 ，其 他 系 列 职 称 资 格 实 行 分 级 评 审 制 度 ，即 初 级 职 称 由 县 内  
组 织 评 审 ，中 、髙 级 职 称 推 荐 到 市 、省 相 对 应 的 中 评 委 和 高 评 委 评 审 。 1993年 1 月 后 ，凡 

在 国 家 机 关 (含 党 、群 、法 院 、检 察 院 ）工 作 的 专 业 技 术 （管 理 ）工 作 人 员 ，符 合 各 职 务 系 列  

条 例 规 定 的 评 审 条 件 均 可 申 报 认 定 相 应 的 专 业 技 术 职 称 资 格 ，可 印 刷 名 片 ，但 不 聘 任 ，不 
与 工 资 待 遇 挂 钩 ，不 作 为 晋 职 晋 级 的 依 据 。全 县 共 认 定 副 高 级 职 称 资 格 208人 ，中级职称 

资 格 322人 ，初 级 职 称 资 格 658人 。

2001年 开 始 ，事 业 单 位 职 称 实 行 结 构 比 例 设 岗 、评 聘 分 开 制 度 。 即 凡 符 合 有 关 专 业  

技 术 职 务 标 准 条 件 ，在 各 种 所 有 制 单 位 工 作 的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，不 受 本 人 身 份 限 制 ，不 受 单  

位 专 业 技 术 岗 位 数 额 限 制 ，均 可 申 报 相 应 的 专 业 技 术 任 职 资 格 。但 聘 任 需 在 岗 位 数 额 内  

实 行 竞 争 上 岗 。

第 五 节 干 部 工 资 福 利

工 资
1978年 至 1985年 工 改 前 工 资 1977年 ，调 整 40% 职 工 工 资 ，重 点 是 贡 献 大 、工作 多  

年 、工 资 偏 低 的 职 工 及 科 技 人 员 。全 县 全 民 单 位 职 工 5312人 ，升 级 2471人 ，占 总 人 数  

4 6 .5 % ，人 均 月 增 资 6 .5 元 。1978年 ，给 成 绩 突 出 的 130人 ( 其 中 集 体 单 位 2 2 人 ）升 级 ，人 

均 月 增 资 6 .5 元 。1979年 ，按 照 “劳 动 态 度 ，技 术 髙 低 ，贡 献 大 小 ”的 调 资 标 准 ，升 级 2412 

人 ，占 总 人 数 的 4 2 .6 % ，人 均 月 增 资 5 .7 6 元 ，集 体 职 工 调 资 662人 ，占 总 人 数 的 40. 68% ， 
人 均 月 增 资 5 . 0 1 元 。1981年 ，调 整 教 育 、卫 生 、体 育 部 门 职 工 工 资 ，教 育 系 统 升 一 级 的



1309人 ，人 均 月 增 资 6. 5 元 ，升 二 级 的 203人 ，人 均 月 增 资 13元 。卫 生 系 统 升 一 级 的 40 

人 ，人 均 月 增 资 6 .1 0 元 ;升 二 级 的 8 4 人 ，人 均 月 增 资 11.19元 。体 育 系 统 升 一 级 的 2 人 ， 

人 均 月 增 资 9. 75元 ;升 二 级 的 1 人 ，增 资 18元 。 1982年 ，调 整 行 政 事 业 人 员 工 资 ，有 

1495名 职 工 调 级 ，占 总 人 数 1880人 的 81.7%。其 中 调 升 一 级 的 1358人 ，人 均 月 增 资  

6.36元 。调 升 二 级 的 137人 ，人 均 月 增 资 13元 。1983年 ，调 整 全 民 企 业 职 工 工 资 ，调改 

结 合 与 企 业 经 济 效 益 挂 钩 ，与 职 工 个 人 劳 动 成 果 挂 钩 ，通 过 考 核 调 资 1553人 ，占 职工数 

86.7%。其 中 升 一 级 的 1496人 ，人 均 月 增 资 6 .4 元 ;升 二 级 的 31人 ，人 均 月 增 资 15.26

元 。26人 因 各 种 原 因 未 予 升 级 。集 体 企 业 单 位 24个 ，其 中 21个 单 位 597人 同 期 调 整 工  

资 。
1985年 工 改 至 1993年 工 改 前 工 资 1985年 ，国 家 进 行 第 三 次 工 资 制 度 改 革 。从 7 

月 （普 通 中 小 学 、幼 儿 园 从 1 月 ）起 ，机 关 事 业 单 位 行 政 人 员 、专 业 技 术 人 员 都 实 行 以 职 务  

工 资 为 主 要 内 容 的 结 构 工 资 。工 资 结 构 由 基 础 工 资 、职 务 工 资 、工 龄 津 贴 、奖 励 工 资 4 个 

部 分 组 成 。基 础 工 资 岳 西 为 五 类 区 3 9 元 ;职 务 工 资 按 职 务 高 低 区 分 ，并 随 着 职 务 变 动 而  

增 减 ，采 用 一 职 数 级 、上 下 交 叉 的 办 法 ，专 业 技 术 人 员 与 行 政 人 员 工 资 标 准 相 同 ，只是起点 
工 资 标 准 不 同 ;工 龄 津 贴 是 每 工 作 1 年 按 每 月 0 .5 元 计 发 ，最 高 不 突 破 20元 ，从 1992年 1 

月 起 ，实 行 每 年 1 元 ，上 不 封 顶 ，按 自 然 年 限 计 发 ;奖 励 工 资 即 奖 金 ，要 求 不 得 平 均 发 放 ，从 
1986年 1 月 起 全 年 按 1 个 月 平 均 工 资 额 计 发 ，从 1988年 起 将 原 奖 金 数 额 由 每 人 每 年 不 超  

过 1 个 月 的 基 本 工 资 ，提 高 到 一 个 半 月 的 水 平 ，安 徽 省 标 准 每 人 每 月 15元 计 发 ，从 1990 

年 10月 起 由 每 人 每 月 15元 提 高 到 20元 ，从 1992年 起 将 全 年 奖 金 提 高 到 不 超 过 人 均 3 

个 月 基 本 工 资 水 平 ，在 执 行 中 依 据 不 同 职 务 、不 同 工 作 年 限 划 出 不 同 的 标 准 。对 普 通 中 、 

小 学 及 中 等 专 业 学 校 、技 工 学 校 、幼 儿 园 教 师 和 医 院 护 士 除 发 工 龄 津 贴 外 ，加 发 教 护 龄 津  
贴 。从 事 本 岗 位 满 5 年 不 满 10年 的 每 月 发 3 元 ; 满 10年 不 满 15年 的 每 月 发 5 元 ; 满 15 

年 不 满 20年 的 每 月 发 7 元 ; 满 20年 以 上 的 每 月 发 10元 。此 政 策 一 直 延 用 到 1993年工 

改 。1985年 ，全 县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职 工 2636人 参 加 套 改 ，人 均 月 增 资 20. 26元 ;教 育 系 统  

1953人 参 加 套 改 ，人 均 月 增 资 21.28元 。职 工 年 平 均 工 资 978元 。

1986年 ，调 整 和 增 加 职 工 工 资 ，解 决 工 改 中 部 分 工 作 人 员 存 在 职 务 工 资 “平 台 ”问题 

和 其 他 突 出 问 题 ，适 当 放 宽 中 小 学 教 师 升 级 政 策 ，全 县 审 批 958人 升 级 。1986年 调 资 升  

级 ，从 10月 底 起 执 行 ，至 1988年 8 月 底 结 束 。1986年 7 月 开 始 ，岳 西 工 资 区 由 五 类 区 提  

到 六 类 区 。1987年 ，重 点 解 决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工 资 ，同 时 继 续 解 决 工 改 中 遗 留 问 题 ，全县 

1077人 升 级 。从 10月 起 执 行 调 资 ，并 将 中 、小 学 及 幼 儿 园 教 师 工 资 标 准 提 高 10%，全县 

所 有 教 师 （含 学 校 行 管 人 员 及 后 勤 人 员 ）均 按 各 自 职 务 工 资 标 准 提 高 10%。1988年 ，5% 

增 资 指 标 升 级 。全 县 有 2551人 升 级 ，升 级 面 43% , 另 外 ，对 事 业 单 位 104名专业技术人员 

兑 现 职 称 工 资 。1988年 1 月 起 ,国 家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的 年 奖 金 由 职 工 1 个 月 平 均 工 资 提 高  

到 一 个 半 月 。全 县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职 工 奖 金 标 准 每 人 每 月 15元 ，随 工 资 发 放 。10月 起 ，将 

护 士 工 资 标 准 提 髙 10%。全 县 卫 生 系 统 所 有 在 护 理 岗 位 人 员 ，均 按 各 自 的 职 务 工 资 标 准  

提 高 10%。1989年 10月 起 ，国 家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作 人 员 普 调 一 级 工 资 。全 县 5780人升 

级 ，人 均 月 增 资 8 元 。 同 月 开 始 ，将 各 专 业 技 术 职 务 的 起 点 工 资 标 准 和 最 高 工 资 标 准 分 别  

提 高 两 档 ;大 中 专 院 校 毕 业 生 初 期 工 资 、见 习 期 工 资 以 及 定 级 工 资 均 分 别 提 高 两 档 。1991



年 5 月 起 ，增 加 基 础 工 资 ，每 人 6 元 。全 县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6351人 享 受 增 资 。1992年 1 月 

起 ，调 整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作 人 员 工 龄 津 贴 标 准 ，由 每 工 作 1 年 发 0 . 5 元 调 整 为 1 元 ，工龄 

津 贴 按 本 人 实 际 工 龄 计 发 ，不 再 实 行 4 0 年 封 顶 , 在 计 发 工 龄 津 贴 时 按 自 然 年 限 计 发 ，全县 

5956人 提 高 工 龄 津 贴 。同 月 开 始 ，职 工 奖 金 额 度 由 每 人 每 月 2 0 元 调 到 2 5 元 。

1993年 工改至 2002年 底 工 资 情 况 1993年 国 家 进 行 第 四 次 工 资 制 度 改 革 。 10月 

起 ，机 关 与 事 业 单 位 根 据 各 自 不 同 工 作 性 质 ，分 别 实 行 不 同 的 工 资 制 度 。全 县 机 关 事 业 单  
位 参 加 工 资 套 改 6627人 ，人 均 月 增 资 96. 6 元 ，当 年 职 工 年 平 均 工 资 4205元 ，比 1985年 

职 工 年 平 均 工 资 的 978元 增 加 4 .2 9 倍 。

机 关 工 作 人 员 （工 勤 人 员 除 外 ）实 行 职 级 工 资 制 分 为 职 务 工 资 、级 别 工 资 、基 础 工  
资 、工 龄 工 资 4 个 部 分 。其 中 ，职 务 工 资 和 级 别 工 资 是 职 级 工 资 构 成 的 主 体 。

事 业 单 位 实 行 不 同 类 型 的 工 资 制 度 根 据 事 业 单 位 特 点 和 经 费 来 源 的 不 同 ，对 全 额  

拨 款 、差 额 拨 款 、自 收 自 支 三 种 不 同 类 型 的 事 业 单 位 ,实 行 分 类 管 理 。其 工 资 构 成 中 固 定  
部 分 应 占 70% ，活 的 部 分 占 30% ; 差 额 拨 款 单 位 , 其 工 资 构 成 中 固 定 部 分 应 占 6 0% ，活的 

部 分 占 40% ; 自 收 自 支 单 位 ，其 工 资 构 成 中 活 的 部 分 所 占 比 重 可 比 差 额 拨 款 单 位 大 一 些 ， 

但 不 得 超 过 50%。事 业 单 位 中 的 行 政 管 理 人 员 在 建 立 职 员 职 务 序 列 的 基 础 上 ，实行职员 

职 务 等 级 工 资 制 。1993年 工 改 套 改 时 规 定 ，办 事 员 按 六 级 职 员 套 改 ，科 员 按 五 级 职 员 套  

改 ，正 副 科 职 按 四 级 职 员 套 改 ，正 副 处 职 按 三 级 职 员 套 改 ，正 副 厅 职 按 二 级 职 员 套 改 ，正副 

部 职 按 一 级 职 员 套 改 。

专 业 技 术 人 员 有 5 种 不 同 类 型 的 工 资 制 度 即 专 业 技 术 职 务 等 级 工 资 制 度 、专 业 技  

术 职 务 岗 位 工 资 制 度 、艺 术 结 构 工 资 制 度 、运 动 员 津 贴 及 奖 金 制 度 、金 融 机 构 的 行 员 等 级  

工 资 制 。行 员 等 级 工 资 制 的 工 资 构 成 同 样 分 为 等 级 工 资 和 责 任 目 标 津 贴 两 部 分 。 固定部 
分 共 分 7 级 行 员 ，共 设 5 2 个 工 资 标 准 。

工 人 实 行 新 的 工 资 制 度 机 关 技 术 工 人 工 资 分 别 由 岗 位 工 资 、技 术 等 级 工 资 和 奖 金  

3 部 分 组 成 ，事 业 单 位 技 术 工 人 工 资 分 为 技 术 等 级 工 资 和 岗 位 津 贴 两 部 分 , 标 准 工 资 额 基  

本 一 致 。机 关 工 人 的 奖 金 为 整 个 工 资 的 30% ;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的 活 工 资 即 津 贴 ，与 专 业 技  

术 人 员 相 同 ，按 单 位 拨 款 性 质 确 定 。

建 立 正 常 的 晋 级 增 资 机 制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作 人 员 两 年 考 核 为 称 职 或 合 格 以 上 ，均 

可 在 本 职 务 工 资 标 准 的 基 础 上 晋 升 1 个 档 次 ;机 关 工 作 人 员 5 年 考 核 称 职 或 连 续 3 年考 

核 为 优 秀 ，可 在 本 职 务 对 应 级 别 内 晋 升 一 个 级 别 。
1995年 9 月 起 ，全 县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6651人 调 整 职 务 补 贴 ，人 均 月 增 资 2 8 元 。 10月 

起 ，全 县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5794人 正 常 晋 升 工 资 档 次 ，人 均 月 增 资 2 1 .6 元 。 1996年 10月 起 ， 

全 县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6780人 调 整 职 务 补 贴 ，人 均 月 增 资 3 1 元 。1997年 7 月 起 ，全 县 机关事 

业 单 位 6820人 调 整 工 资 标 准 ，人 均 月 增 资 2 2 元 ; 10月 起 ，全 县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6830人调整 

职 务 补 贴 ，人 均 月 增 资 32元 ;同 月 起 ，机 关 事 业 单 位 6100人 正 常 晋 升 职 务 （技 术 等 级 ）工 

资 ，人 均 月 增 资 2 2 元 。1998年 1 月 起 ，全 县 机 关 840人 晋 升 级 别 工 资 ，人 均 月 增 资 21.5 

元 。1999年 7 月 起 ，全 县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7345人 调 整 工 资 标 准 ，人 均 月 增 资 127. 3 元 ; 10 

月 起 ，全 县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7200人 正 常 晋 升 职 务 工 资 档 次 ，人 均 月 增 资 2 4 元 。2000年 10 

月 起 ，省 、市 直 机 关 单 位 职 工 职 务 （岗 位 ) 补 贴 先 后 在 原 标 准 基 础 上 每 人 每 月 增 加 10 0 元 ，



但 岳 西 因 财 力 有 限 未 执 行 此 项 增 资 政 策 。2001年 1 月 起 ，机 关 行 政 人 员 基 础 工 资 由 每 人  

每 月 180元 提 高 到 230元 ，级 别 工 资 标 准 由 十 五 级 至 一 级 每 人 每 月 85元 至 720元 提高到 

115元 至 1166元 。全 县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7762人 调 整 工 资 标 准 ，人 均 月 增 资 123. 8 元 ，岳西 

因 财 力 所 限 ，在 职 人 员 从 2001年 7 月 起 执 行 。 同 年 10月 起 ，全 县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7780人 

调 整 工 资 标 准 ，人 均 月 增 资 86. 3 元 ，全 县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7310人 正 常 晋 升 职 务 工 资 档 次 , 

人 均 月 增 资 33. 1 元 。2002年 6 月 起 ，全 省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作 人 员 职 务 补 贴 ，按每人每月 

增 6 0 至 120元 幅 度 调 整 。岳 西 由 于 财 力 所 限 ，从 2002年 6 月 起 ，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作 人 员  

职 务 补 贴 每 人 每 月 增 6 0 元 。到 2002年 12月 底 ,全 县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在 职 职 工 7850人 ，职 

工 年 平 均 工 资 10890元 ，比 1993年 的 年 平 均 工 资 4205元 增 加 2 . 5 倍 。

奖 励 升 级 1993年 工 改 后 ,对 连 续 3 年 考 核 优 秀 的 党 政 机 关 工 作 人 员 ，在 其 对 应 的  

级 别 （岗 位 工 资 ）内 晋 升 1 级 级 别 （岗 位 ）工 资 。至 2002年 底 ，全 县 共 有 219人 获 奖 励 升  

级 。

津补贴
书 报 费 1985年 1 月 起 ,书 报 费 干 部 每 人 每 月 4 元 ，工 人 每 人 每 月 2 元 。 1988年 12 

月 起 ，书 报 费 干 部 每 人 每 月 提 高 到 8 元 ，工 人 每 人 每 月 提 高 到 6 元 。

洗 理 费 1985年 10月 起 ，洗 理 费 每 人 每 月 4 元 。1988年 12月 起 ，洗 理 费 干 部 每 人  

每 月 提 高 到 6 元 ，工 人 每 人 每 月 提 高 到 8 元 。

肉 菜 蛋 三 种 副 食 品 价 格 补 贴 （物 价 补 贴 ） 1988年 1 月 起 ，对 肉 菜 蛋 三 种 副 食 品 给 予  

适 当 价 格 补 贴 ，职 工 每 人 每 月 补 贴 10元 。
肉 食 补 贴 （肉贴 ） 1988年 5 月 起 ，增 加 职 工 肉 食 补 贴 ，县 级 每 人 每 月 2 元 。

食 糖 销 价 补 贴 （糖 贴 ） 1988年 6 月 起 ，增 加 食 糖 销 价 补 贴 ，职 工 每 人 每 月 5 角 。

粮 价 补 贴 1992年 4 月 起 ，国 家 机 关 、事 业 单 位 、企 业 单 位 的 在 职 职 工 ，不 分 工 资 区  

类 别 ，每 人 每 月 一 律 发 给 粮 价 补 贴 5 元 。

副 食 品 价 格 补 贴 1992年 6 月 起 ，每 人 每 月 发 副 食 品 价 格 补 贴 5 元 。

交 通 费 补 贴 1992年 1 月 起 ，行 政 机 关 在 职 职 工 发 上 下 班 交 通 费 补 贴 每 人 每 月 6 元 。

煤 炭 补 贴 每 人 每 月 补 贴 5 元 。

小 伙 食 补 贴 1985年 12月 ，省 财 政 厅 规 定 :凡 单 位 没 有 食 堂 、需 在 外 单 位 搭 伙 的 ，可 

凭 搭 伙 单 位 的 管 理 费 收 据 ，由 所 在 单 位 按 每 人 每 月 3 元 以 内 的 标 准 报 销 。

上 述 津 补 贴 中 的 1 ~ 9 项 ，机 关 事 业 单 位 职 工 不 论 职 务 高 低 ，均 实 行 同 一 标 准 ,按 月 随

工 资 发 放 。

午 餐 补 贴 1993年 1 0 月 起 ，在 职 工 作 人 员 开 始 发 午 餐 补 贴 。 岳 西 由 于 财 政 困 难 ， 

1996年 底 以 前 均 未 转 发 午 餐 补 贴 的 电 话 通 知 。从 1997年 1 月 起 ，经 县 政 府 同 意 ，经济 

条 件 许 可 的 单 位 发 午 餐 津 贴 。在 职 人 员 每 人 每 月 可 发 8 8 元 ，离 退 休 人 员 每 人 每 月 可 发  

8 0 元 。从 1999年 7 月 起 ，在 职 人 员 每 人 每 月 可 发 108元 ，离 退 休 人 员 每 人 每 月 可 发  

100 元 。
警 衔 津 贴 到 2002年 底 ，全 县 共 有 195名 警 察 享 受 警 衔 津 贴 ，最 低 为 二 级 警 员 108 

元 ，最 高 为 一 级 警 督 162元 。

公 安 干 警 值 勤 岗 位 津 贴 1989年 10月 起 ，公 安 干 警 值 勤 岗 位 津 贴 由 每 人 每 天 3 角 、



4 角 、5 角 ,分 别 提 高 到 每 人 每 天 6 角 、8 角 、1 元 。全 县 公 安 干 警 每 人 每 月 均 按 3 0 元 计 发 。

交 通 民 警 和 看 守 所 、拘 役 所 、行 政 拘 留 所 干 警 岗 位 值 勤 保 健 津 贴 1993年 3 月 起 ，值 

勤 交 通 民 警 每 人 每 月 18元 ，看 守 所 、拘 役 所 、行 政 拘 留 所 每 人 每 月 15元 。 1997年元月 

起 ，交 通 警 察 的 保 健 津 贴 提 高 到 每 人 每 月 9 0 元 。2000年 1 月 起 ，看 守 所 、拘 役 所 、治安拘 

留 所 民 警 岗 位 值 勤 保 健 津 贴 提 高 到 每 人 每 月 7 0 元 。

刑 事 技 术 人 员 保 健 津 贴 1998年 1 月 起 ，公 安 、检 察 院 、法 院 从 事 法 医 、化 验 工 作 的  

人 员 每 人 每 月 9 0 元 ;从 事 痕 迹 、犯 罪 情 报 资 料 、照 相 、警 犬 、X 光 透 视 工 作 的 人 员 每 人 每 月  

7 0 元 ;从 事 文 检 、技 侦 人 员 每 人 每 月 5 0 元 。

法 院 干 警 岗 位 津 贴 1997年 1 月 起 ，人 民 法 院 的 法 官 、执 行 员 、书 记 员 以 及 其 他 办 案  

辅 助 人 员 的 岗 位 津 贴 ，县 级 每 人 每 天 提 高 到 2 .2 元 。

检 察 院 办 案 人 员 岗 位 津 贴 1997年 1 月 起 ，县 检 察 院 办 案 人 员 津 贴 每 人 每 天 2. 2

元。

监 察 、纪检 津 贴 1992年 7 月 起 ，全 县 纪 委 、监 察 工 作 人 员 每 人 每 月 发 5 0 元 ，县直纪 

委 、纪 检 组 （监 察 室 ）及 乡 镇 纪 委 书 记 每 人 每 月 3 0 元 。

农 税 征 收 津 贴 1994年 7 月 起 ，县 级 财 政 部 门 农 税 股 及 乡 镇 财 政 所 农 税 工 作 人 员 ， 

每 人 每 月 6 0 元 。

税 务 征 收 津 贴 1994年 7 月 起 ,县 级 以 下 税 务 人 员 每 人 每 月 6 0 元 ，

审 计 津 贴 1990年 1 月 起 ，县 审 计 机 关 工 作 人 员 由 每 人 每 天 1 元 提 高 到 2 元 。

农 林 科 技 人 员 浮 动 及 固 定 津 贴 到 2002年 底 ，全 县 共 有 178名 符 合 条 件 的 农 业 科 技  

人 员 享 受 浮 动 或 固 定 津 贴 。
山 区 县 10%技 术 岗 位 津 贴 此 项 政 策 经 过 1985年 工 改 和 1993年 工 改 一 直 沿 用 。到 

2002年 底 ，全 县 共 有 2180人 享 受 。

奖 金
1988年 1 月 起 ,国 家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的 年 奖 金 由 职 工 1 个 月 平 均 工 资 提 高 到 一 个 半  

月 。全 县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职 工 奖 金 标 准 每 人 每 月 15元 ,随 工 资 发 放 。

1990年 11月 起 ,机 关 事 业 单 位 职 工 奖 金 由 每 人 每 月 15元 调 为 2 0 元 ，随 工 资 发 放 。

1992年 1 月 起 ，职 工 奖 金 额 度 由 每 人 每 月 2 0 元 调 到 2 5 元 。

1993年 工 改 ，实 行 新 的 奖 励 制 度 ,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结 合 年 终 考 核 ，凡 年 度 考 核 为 称 职  

(合 格 ) 及 以 上 的 职 工 ，每 年 度 发 给 相 当 于 本 人 1 个 月 基 本 工 资 的 奖 金 。在 2000年前岳 

西 一 直 未 执 行 。从 2001年 起 ，对 符 合 条 件 人 员 发 放 年 终 一 次 性 奖 金 。

福利费

1986年 1 月 起 ，机 关 事 业 单 位 职 工 福 利 费 标 准 ，按 人 均 每 月 2 . 5 元 的 标 准 提 取 。 

1991年 7 月 起 ，机 关 事 业 单 位 职 工 福 利 费 由 每 人 每 月 2 . 5 元 调 整 为 每 人 每 月 3 . 5 元 。在 

实 际 操 作 中 ，全 县 大 部 分 单 位 是 按 人 发 放 。

抚恤与遗属困难补助

1986年 7 月 起 ，机 关 工 作 人 员 因 公 牺 牲 一 次 性 抚 恤 金 ，按 其 牺 牲 时 的 2 0 个 月 工 资 计  

发 ;病 故 的 一 次 性 抚 恤 金 , 按 其 病 故 时 的 10个 月 工 资 计 发 , 但 最 高 数 额 不 得 超 过 3000元 

(1993年 工 改 后 ，取 消 最 高 3000元 限 制 ）。事 业 单 位 人 员 因 公 牺 牲 、病 故 一 次 性 抚 恤 金 标



准 ，以 本 人 的 基 础 工 资 、职 务 工 资 、工 龄 津 贴 之 和 为 基 数 计 发 （另 包 括 教 、护 龄 津 贴 ，中小 

学 特 级 教 师 补 贴 ）。

对 机 关 和 事 业 单 位 工 作 人 员 的 遗 属 进 行 困 难 补 助 ，1980年 9 月 起 ，在 标 准 集 镇 和 县  

( 市 ）的 非 农 业 人 口 每 人 每 月 补 助 15〜18元 ;家 住 社 镇 以 下 的 农 业 人 口 每 人 每 月 补 助 12 

~ 15元 。1984年 12月 起 ，城 镇 户 口 每 人 每 月 补 助 2 2 元 ;农 业 人 口 每 人 每 月 补 助 16元 。 

1986年 7 月 起 ，城 镇 户 口 每 人 每 月 补 助 3 0 元 ;农 业 人 口 每 人 每 月 补 助 2 5 元 。1990年 1 

月 起 ，城 镇 户 口 每 人 每 月 补 助 4 0 元 ;农 业 人 口 每 人 每 月 补 助 3 5 元 。1993年 4 月 起 ，城镇 

户 口 每 人 每 月 补 助 5 5 元 ;农 业 人 口 每 人 每 月 补 助 5 0 元 。1995年 7 月 起 ，城 镇 户 口每人每 

月 补 助 85元 ;农 业 人 口 每 人 每 月 补 助 7 0 元 。1999年 1 月 起 ，城 镇 户 口 每 人 每 月 补 助 120 

元 ;农 业 人 口 每 人 每 月 补 助 8 5 元 。2000年 1 月 起 ，城 镇 户 口 每 人 每 月 补 助 160元 ;农 业 人  

口 每 人 每 月 补 助 115元 。到 2002年 底 ，全 县 享 受 遗 属 补 助 的 对 象 ，共 730户 ，1290人 。

工 资 基 金 管 理

全 县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资 基 金 管 理 ,1987年 开 始 实 施 ，到 1988年 有 8 2 个 单 位 、5549人 

实 行 工 资 基 金 管 理 ，按 季 对 工 资 计 划 进 行 审 批 ，工 资 基 金 管 理 步 入 正 轨 。1991年 ，逐步形 

成 县 区 乡 3 级 工 资 基 金 “一 条 龙 ”制 度 。在 县 直 单 位 做 到 “两 个 一 致 ”，即 工 资 基 金 管 理 与  

工 资 名 册 一 致 、计 划 与 使 用 一 致 。 同 年 下 半 年 拟 定 《岳 西 县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工 资 基 金 管 理  

实 施 暂 行 办 法 》，凡 发 给 个 人 的 劳 动 报 酬 和 各 项 津 补 贴 ，不 论 渠 道 如 何 ，均 纳 入 工 资 基 金  

管 理 。 由 人 事 部 门 设 立 工 资 基 金 管 理 台 账 ,根 据 单 位 编 制 、实 有 人 数 和 职 工 工 资 调 整 情 况  

进 行 审 批 ，由 财 政 和 银 行 部 门 审 核 监 督 ，按 季 审 批 ，初 步 建 立 起 相 互 制 约 机 制 ，控 制 消费基 

金 增 长 。

工资发放
2002年 开 始 ，乡 镇 政 府 及 县 直 机 关 和 财 政 全 额 供 给 的 事 业 单 位 职 工 工 资 由 财 政 统 一  

发 放 ，每 月 将 工 资 通 过 银 行 发 到 个 人 工 资 账 户 。 同 年 ，将 全 县 教 师 工 资 收 归 县 财 政 统 一 发  

放 ，由 其 委 托 有 关 银 行 或 信 用 社 直 接 将 工 资 划 拨 到 个 人 工 资 账 户 。

第 六 节 退 休 、老 龄 工 作

为 加 强 退 休 干 部 管 理 和 老 龄 工 作 ，1992年 10月 ，设 立 县 老 龄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和 退 休 干  

部 管 理 办 公 室 ，一 个 机 构 ，两 块 牌 子 ，副 科 建 制 ，定 编 2 名 ，隶 属 县 人 事 局 。按 干 部 管 理 权  

限 ，人 事 局 负 责 一 般 干 部 的 退 休 工 作 。

退休工 作

退 休 条 件 男 年 满 6 0 周 岁 、女 年 满 5 5 周 岁 ，参 加 工 作 年 限 满 10年 的 ;男 年 满 5 0 周 

岁 、女 年 满 4 5 周 岁 ，参 加 工 作 年 限 满 10年 ，经 过 医 院 证 明 完 全 丧 失 工 作 能 力 的 ；因公致 

残 ，经 过 医 院 证 明 完 全 丧 失 工 作 能 力 的 ;在 血 吸 虫 病 区 工 作 而 患 血 吸 虫 病 的 干 部 可 比 照  

“因 公 致 残 ”条 件 作 退 休 处 理 。

退 休 待 遇 到 2002年 底 ，全 县 共 有 离 退 休 人 员 1780人 ，其 中 机 关 709人 ，事 业 单 位  

1071人 。离 休 人 员 人 均 月 工 资 1300元 ，退 休 人 员 人 均 月 工 资 1030元 ，退 职 人 员 人 均 月  

工 资 670元 。



常规待遇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人 员 退 休 后 ，根 据 各 自 情 况 享 受 相 应 待 遇 。

1978年 ，对 1949年 10月 后 参 加 工 作 满 2 0 年 的 ，按 本 人 标 准 工 资 的 75%发 给 ;满 15 

年 不 满 2 0 年 的 ，按 本 人 标 准 工 资 的 70% 发 给 ;满 10年 不 满 15年 的 ，按 本 人 标 准 工 资 的  

60%发 给 ;退 休 费 低 于 2 5 元 的 ，按 2 5 元 发 给 。退 休 干 部 的 政 治 待 遇 、公 费 医 疗 待 遇 及 逝  

世 后 的 待 遇 均 与 在 职 同 级 干 部 相 同 。易 地 安 置 的 离 休 人 员 发 安 家 房 修 费 2500元 。退休 

干 部 易 地 安 置 的 一 次 性 发 给 安 家 补 助 费 150元 ；由 城 关 到 农 村 安 置 的 发 安 家 补 助 费 300 

元 ，另 发 房 修 费 500元 。

1986年 ，在 国 家 规 定 的 退 休 费 标 准 的 基 础 上 ，再 给 生 活 困 难 补 助 :1952年 底 前 参 加 工  

作 、工 龄 3 0 年 ，补 助 本 人 退 休 前 工 资 （基 础 、职 务 工 资 ）15% ; 满 2 0 年 不 满 3 0 年 的 ,补 助 本  

人 退 休 前 工 资 （基 础 、职 务 工 资 ）10% 。1953年 1 月 1 日 后 参 加 工 作 ，工 龄 满 3 0 年 ，补助 

本 人 退 休 前 工 资 （基 础 、职 务 工 资 ）10% ; 满 2 0 年 不 满 3 0 年 的 ,补 助 本 人 退 休 前 工 资 （基 

础 、职 务 工 资 )5 % 。

1987年 10月 ，开 始 增 发 洗 理 费 和 书 报 费 。

1992年 ，工 龄 满 4 0 年 （女 职 工 满 3 5 年 ），补 助 本 人 退 休 前 工 资 的 20% ; 工 龄 满 3 0 年 

(女 职 工 满 2 5 年 ），补 助 本 人 退 休 前 工 资 的 15% ; 工 龄 满 2 0 年 （女 职 工 满 15年 ），补 助 本  

人 退 休 前 工 资 10% ; 工 龄 满 10年 (女 职 工 满 5 年 ），补 助 本 人 退 休 前 工 资 5 % 。

1993年 ，退 休 人 员 的 退 休 费 ，基 础 工 资 和 工 龄 工 资 按 本 人 原 标 准 的 全 额 计 发 ，职 务工 

资 和 级 别 工 资 按 本 人 原 标 准 的 一 定 比 例 计 发 。标 准 为 :工 作 满 3 5 年 的 ，按 职 务 工 资 、级别 

工 资 两 项 之 和 的 88%计 发 ;工 作 满 3 0 年 ，不 满 3 5 年 的 ，按 职 务 工 资 、级 别 工 资 两 项 之 和  

的 82%计 发 ;工 作 满 2 0 年 ，不 满 3 0 年 ，按 职 务 工 资 、级 别 工 资 两 项 之 和 的 75%计 发 ;工 作  

满 10年 ，不 满 2 0 年 的 ，按 职 务 工 资 、级 别 工 资 两 项 之 和 的 60%计 发 ;工 作 不 满 10年 的 ，按 

职 务 工 资 、级 别 工 资 两 项 之 和 的 40%计 发 。离 休 人 员 的 离 休 费 ，按 本 人 原 基 本 工 资 全 额  

计 发 。

事 业 单 位 退 休 人 员 、机 关 工 人 退 休 费 按 本 人 职 务 工 资 和 津 贴 （即 活 工 资 ）之 和 的 一 定  

比 例 计 发 。工 作 满 3 5 年 的 ，按 本 人 职 务 工 资 和 津 贴 之 和 的 90%计 发 ;工 作 满 3 0 年 ，不满 

3 5 年 的 ，按 本 人 职 务 工 资 和 津 贴 之 和 的 85%计 发 ;工 作 满 2 0 年 ，不 满 3 0 年 的 ，按 本 人 职  

务 工 资 和 津 贴 之 和 的 80%计 发 ;工 作 满 10年 ，不 满 2 0 年 的 ，按 本 人 职 务 工 资 和 津 贴 之 和  

的 70%计 发 ;工 作 不 满 10年 的 ，按 本 人 职 务 工 资 和 津 贴 之 和 的 50%计 发 。 1993年 ，全县 

1050名 离 退 休 人 员 重 新 套 改 离 退 休 费 。

至 2002年 底 ，全 县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离 退 休 （职 )人 员 人 均 增 资 600元 ,离 退 休 （职 ）费人 

均 达 985元 。

享受全薪退休费待遇 有 以 下 几 种 情 况 :教 龄 满 3 0 年 的 退 休 教 师 ;党 校 和 髙 等 院 校  

教 师 , 工 作 满 3 0 年 ;在 乡 镇 卫 生 院 工 作 的 大 中 专 毕 业 生 ，工 作 满 3 0 年 ;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 

立 前 参 加 工 作 的 老 工 人 、老 专 家 ，到 2002年 底 ，全 县 享 受 全 薪 退 休 费 待 遇 者 588人 。

提 前 退 休 待 遇 1992年 ，提 前 1 ~ 5 年 退 休 的 ，除享受 国 家 、省 规 定 的 现 行 待 遇 外 ，退 

休 费 幅 度 再 提 高 5 % ，但 提 高 后 不 得 超 过 100%比 例 。提 前 退 休 的 干 部 ，在 达 到 国 家 规 定  

的 退 休 年 龄 前 ，凡 符 合 条 件 的 均 可 参 加 原 单 位 的 工 改 或 工 资 普 （微 ）调 ，计 算 连 续 工 龄 和  
工 龄 津 贴 。1996年 办 理 提 前 退 休 的 人 员 ，如 按 法 定 年 限 提 前 满 2 年 不 满 4 年 的 ，增 加 1



档 职 务 工 资 ;提 前 满 4 年 以 上 的 ，增 加 2 档 职 务 工 资 ，同 时 可 增 加 正 常 的 离 退 休 费 。1998 

年 ，提 前 退 休 人 员 不 再 享 受 提 高 工 资 档 次 的 待 遇 。1999年 ，事 业 单 位 工 作 人 员 除 病 退 外 ， 

不 再 办 理 提 前 退 休 。到 2002年 底 ，全 县 共 办 理 提 前 退 休 （含 病 退 )4 8 人 次 。

提 高 部 分 退 休 费 待 遇 1992年 起 ，以 下 几 种 人 员 退 休 待 遇 相 应 提 高 :县 以 下 农 村 第  

一 线 科 技 人 员 享 受 浮 动 工 资 计 入 退 休 费 ;在 山 区 县 工 作 的 ，具 有 助 师 以 上 专 业 技 术 职 务 的  

人 员 10%技 术 岗 位 津 贴 计 入 退 休 费 ;教 护 龄 津 贴 及 中 小 学 教 师 、护 士 提 高 10%工 资 标 准  

计 入 退 休 费 ;实 行 计 划 生 育 夫 妇 ，退 休 后 可 提 高 退 休 费 标 准 ;血 防 战 线 工 作 满 3 0 年 ，患血 

吸 虫 病 后 遗 症 者 及 因 工 （公 )致 残 者 可 提 高 退 休 费 待 遇 ;获 奖 人 员 提 高 退 休 费 待 遇 。

上 述 情 况 ，可 以 提 高 退 休 工 资 标 准 比 例 5% ~ 15% , 但 累 计 不 得 超 过 本 人 在 职 时 的 工  

资 额 。到 2002年 底 ,共 办 理 提 高 退 休 费 待 遇 标 准 3 1 人 次 ，其 中 在 血 防 区 工 作 患 血 吸 虫 病  

6 人 次 ，奖 励 13人 次 ，独 生 子 女 父 母 12人 次 。

老龄工作

1992年 ，县 成 立 老 龄 工 作 委 员 会 ，下 设 办 公 室 （人 事 局 干 部 退 休 管 理 办 公 室 ）。1997 

年 ，县 老 龄 委 办 公 室 升 格 为 正 科 机 构 ，与 县 人 事 局 干 部 退 休 管 理 办 公 室 合 署 办 公 。

1993年 ，县 老 龄 委 要 求 乡 镇 建 立 老 龄 机 构 。 1997年 ，县 委 宣 传 部 、县 老 龄 委 下 发 《关 

于 宣 传 贯 彻 〈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老 年 人 权 益 保 障 法 〉的 意见》，大 力 宣 传 老 年 人 权 益 保 障 法 ， 

在 全 社 会 努 力 营 造 尊 老 敬 老 的 良 好 氛 围 。

2002年 ，省 老 龄 委 印 发 安 徽 省 老 年 人 优 待 证 ，在 全 省 范 围 内 对 6 0 岁 以 上 老 年 人 发  

放 。全 县 共 发 放 7000余 份 。

老年教育
1999年 5 月 ，成 立 县 老 年 大 学 。春 季 招 生 ，学 制 两 年 。办 学 初 期 借 用 老 干 部 局 大 会  

议 室 做 教 室 ，面 积 4 0 平 方 米 。2002年 9 月 ，校 址 迁 至 县 委 党 校 老 教 学 楼 一 楼 ，有 教 室 、办 

公 室 各 两 间 ，包 括 活 动 场 地 总 面 积 约 350平 方 米 。学 校 以 “增 长 知 识 ，丰 富 生 活 ，陶冶情 

操 ，促 进 健 康 ，服 务 社 会 ”为 宗 旨 ，传 授 科 学 文 化 知 识 ，将 休 闲 、更 新 知 识 、了 解 形 势 政 策 及  
科 学 知 识 教 育 、身 心 健 康 知 识 教 育 相 结 合 ，引 导 老 年 入 学 会 休 闲 、生 存 、参 与 、奉 献 、发 展 。 

首 届 开 设 书 法 国 画 、老 年 保 健 、文 体 3 门 课 。后 增 设 时 政 讲 座 、古 诗 词 、音 乐 二 胡 3 门 课 。 

第 三 届 学 员 开 学 后 ,将 音 乐 、二 胡 课 分 设 ，文 体 课 改 为 舞 蹈 课 ，增 设 英 语 课 ，共 设 8 门 课 。 

学 员 为 县 城 离 退 休 干 部 、职 工 ，教 师 由 城 关 离 退 休 干 部 、职 工 中 有 业 务 专 长 的 热 心 人 士 担  
任 。首 届 3 个 班 ，招 学 员 8 0 多 名 。第 二 届 6 个 班 ,招 学 员 160多 名 。第 三 届 8 个 班 ，招学 

员 220多 名 。办 学 经 费 ，县 政 府 每 年 安 排 1 . 2 万 元 ，余 由 学 员 学 费 和 通 过 其 他 渠 道 筹 措  

弥 补 。

第 七 节 人 才 交 流 与 服 务

1992年 8 月 ，设 立 县 人 才 交 流 服 务 中 心 ，副 科 建 制 ，事 业 单 位 ，隶 属 县 人 事 局 管 理 ，定 

编 2 名 ，人 员 从 县 人 事 局 编 制 内 调 剂 。2000年 5 月 ，县 人 才 交 流 服 务 中 心 定 财 政 差 额 拨  

款 事 业 编 制 2 名 ，其 机 构 规 格 隶 属 关 系 不 变 。2002年 ，人 才 交 流 服 务 中 心 有 工 作 人 员  

2 人 。



人才交流与引进
县 人 才 交 流 服 务 中 心 负 责 办 理 县 内 外 人 才 流 动 手 续 。1999年 办 理 15人 ,2000年办 

理 13人 ，2001年 办 理 3 0 人 ，2002年 办 理 19人 。

2001年 引 进 本 科 学 历 人 才 2 1 名 ，2002年 引 进 本 科 学 历 人 才 14名 。

人才服务
人 才 普 查 1985年 ，进 行 全 县 第 一 次 人 才 普 査 ，普 查 专 门 人 才 和 干 部 现 状 。1989年 ， 

进 行 第 二 次 人 才 普 查 ，对 专 门 人 才 和 干 部 数 据 予 以 更 新 。 1997年 ，开 展 第 三 次 人 才 普 査 ， 

中 专 以 上 学 历 和 员 级 以 上 职 称 的 人 才 总 量 7249人 。其 中 ，机 关 单 位 1768人 ，事 业 单 位  

4304人 ，企 业 1177人 ;县 直 3855人 ，乡 镇 3394人 。

人 事 代 理 1996年 11月 ，县 人 才 交 流 服 务 中 心 与 山 东 大 学 数 学 系 运 筹 学 专 业 本 科  

毕 业 生 徐 峰 签 订 县 内 第 一 份 人 事 代 理 合 同 ，人 事 代 理 制 工 作 启 动 。2000年 新 增 人 事 代 理  

对 象 2 5 名 ，2001年 新 增 5 名 ，2002年 新 增 2 名 。至 2002年 底 ，共 办 理 代 管 人 事 行 政 关 系  

手 续 32件 (不 含 办 理 人 事 代 理 手 续 调 出 人 员 ）。1999 ~ 2002年 ，共 代 管 企 事 业 单 位 聘 用  

制 干 部 档 案 953册 。2000 ~2002年，无 偿 代 管 各 类 毕 业 生 档 案 248册 。

事 业 单 位 职 工 公 开 招 聘 1996年 ，公 开 招 聘 乡 镇 兽 医 站 兽 医 5 5 名 。1997年 ，公开招 

聘 乡 镇 土 地 管 理 所 工 作 人 员 8 名 。 1998年 ，公 开 招 聘 基 层 法 律 服 务 所 工 作 人 员 2 2 名 。 

2000年 ，公 开 招 聘 广 电 局 记 者 、编 辑 2 名 ，招 聘 乡 镇 计 生 服 务 所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4 9 名 。 

2001年 ,公 开 招 聘 县 会 计 核 算 中 心 工 作 人 员 6 名 ，招 聘 《岳 西 报 》社 记 者 、编 辑 3 名 ，招聘 

中 小 学 教 师 7 8 名 。

聘 用 合 同 制 与 岗 位 管 理 制 2001年 ，全 县 事 业 单 位 人 事 制 度 改 革 开 始 启 动 。2001 

年 、2002年 共 计 252名 事 业 单 位 新 进 入 员 与 其 工 作 单 位 签 订 岗 位 聘 用 合 同 ，并 在 县 人 才  

交 流 服 务 中 心 履 行 合 同 鉴 证 手 续 。


